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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致股東報告書

一、本公司 114 年度營運狀況如下：

(一) 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114 年度 113 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率

營業收入 16,912,921 10,300,194 6,612,727 64.20
營業毛利 3,823,391 2,348,517 1,474,874 62.80
稅後淨利 2,371,525 1,512,088 859,437 56.84

每股盈餘(元) 32.29 22.33 9.96 44.60
(二) 預算執行情形：不適用(本公司未編製財務預測)。

(三)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114 年度 113 年度

財務收支

營業收入 16,912,921 10,300,194
營業毛利 3,823,391 2,348,517
稅後淨利 2,371,525 1,512,088

獲利能力

分析

資產報酬率 19.01 17.18
權益報酬率 37.95 38.49
占實收資本額

比率

營業利益 406.21 278.79
稅前純益 411.39 285.11

純益率 14.02 14.68
每股盈餘(元) 32.29 22.33

(四) 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 114 年度及 113 年度合併研究發展費用為新台幣 70,856 千元及 62,029 千元，

佔合併營收 0.42%及 0.60%。

本公司始終秉持以客戶需求為核心、市場趨勢為導向的研發策略，深度佈局高端半

導體廢水處理與資源化技術。114 年度，本公司在技術創新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共

計獲頒 4 項專利，並成功開發 4 項核心新技術與 2 款創新產品。透過持續投入研

發資源，本公司不僅在廢水處理與回收技術上持續精進，更精準對接全球環保規範

與半導體先進製程之嚴苛要求。

二、115 年度營業計畫

(一) 經營方針

本公司為全方位水資源解決方案提供商，提供客戶純水、廢水處理、廢水回收系統、

系統代營運、資源回收再利用及相關耗材與藥劑…等服務，近年來尤其致力於研發

綠色環保及水資源解決方案，持續投入研發能量於半導體先進製程所衍生的相關環

保需求，期待與客戶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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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在 AI 與高效運算的相關需求持續成長之下，半導體先進邏輯與先進封裝製程加速

推進，高科技產業資本支出持續增加，且產能稼動率亦維持高檔，雖然總體經濟環

境仍受貿易衝突及地緣政治的影響而具有相當之不確定性，預期水務系統新建工程

與維護需求仍在成長趨勢之中，預期本公司相關產品包括工程專案、耗材與維護、

資源循環、化材及系統營運等之營收將隨之增加。

(三) 重要之產銷政策

近年來在客戶資本支出及產能持續提升之下，本公司各產品線包括工程專案、耗材

與維護、資源循環、化材及系統營運等之需求同步增長，本公司將積極擴充產能以

滿足客戶需求，並配合客戶全球製造基地之布局，持續於海內外擴充服務據以就近

提供客戶優質的新建廠及維運服務，重點區域如台灣、美國、新加坡及大陸，將致

力於提供全方位水資源解決方案，包括工程專案、耗材與維護、資源循環、化材及

系統營運等之全面性服務。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 專注於水資源事業，致力於上下游產業鏈的整合與工程成本控管，與客戶共同提升

競爭力。

(二) 以全方位的技術提供水資源最佳完整解決方案，共創環保、客戶、兆聯三贏積極開

發科技產業純、廢水回收統包工程及服務。

(三) 藉由持續的員工教育訓練，精進員工專業技術與專案管理能力，以提升客戶滿意度。

(四) 因應市場未來成長需求，將致力於擴充工程、資源循環及維運服務量能，並持續於

客戶生產基地周遭擴充服務據點以滿足客戶需求。

(五) 配合客戶全球製造基地佈局，擴大投資美國與新加坡子公司，以充分滿足客戶新建

廠與維運需求，強化服務深度及廣度，提供客戶全方位水資源服務，並加強管控市

場風險，以創造更高之股東權益。

(六) 落實公司治理，追求永續發展，將持續完善內部控制制度、董事會職能監督、風險

管理等以落實公司治理，確保企業運作透明並維護股東及利害關係人的權益。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面臨外部競爭環境，本公司持續在水處理與資源回收領域累積專業技術與工程經驗，並

致力於上下游產業鏈的整合與工程成本控管，經多年努力，在技術、品質、產能與成本

各方面已累積相對優勢的競爭力，預期應可在產業成長的趨勢中獲得更多的業務機會。

本公司定期檢視法令之變更且遵循主管機關要求，致力於落實公司治理，整體而言，法

規環境的變動對本公司將不會造成重大影響。隨著全球對水資源管理及環保要求日益提

高，客戶對水務系統所需的質與量同步提升，帶來新的商機，本公司積極開發相關技術

以滿足相關需求。

在總體經營環境上，儘管全球與台灣經濟皆尚屬穩定，但國際貿易衝突及地緣政治的影

響仍具有相當之不確定性，我們將密切關注原物料與能源的供應及價格波動，將適時調

整營運策略，妥善應對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

董 事 長：林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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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衛
生
系

系
主

任
、
公

共
工

程
審

查
委

員
、

環
評

委
員

、
環
境

教
育
委

員

元
培

醫
事

科
技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衛
生

系
副

教
授

- 
- 

- 
-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薛
志
仲

男 51
-6

0 
11

2/
9/

28
 

3 年
11

2/
9/

28
- 

- 
- 

- 
- 

- 
- 

- 

清
華

大
學

動
力

機
械

研
究

所
碩

士

宏
達

國
際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研
發

處
處

長

- 
- 

- 
- 

- 

註
. 
本
公
司
董
事
長
兼
任
執
行
長
，
主
係
為
提
升
經
營
效
率
及
決
策
執
行
力
，
而
本
公
司
另
設
有
總
經
理
職
位
，
董
事
長
及
總
經
理
均
密
切
與
董
事
會
充
分
溝
通
公
司
營
運
狀
況
與
計
畫
方
針
；
另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設
有

4
席
獨
立
董

事
席
次
，
各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成
員
並
由
全
體
獨
立
董
事
擔
任
，
並
就
各
重
要
議
題
進
行
充
分
討
論
後
向
董
事
會
提
出
建
議
；
然
為
落
實
並
強
化
公
司
治
理
精
神
，
現
行
董
事
會
成
員
過
半
數
董
事
未
兼
任
員
工
或
經
理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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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115 年 04 月 30 日；單位：%

法人股東名稱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持股比例

逸雲國際投資有限

公司

曹逸昌 41.6 
陳雲麗 32.6 
曹廷群 12.9 
曹廷筠 12.9 

3.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屬法人者其主要股東：無。

4.董事專業資格及獨立董事獨立性資訊揭露：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註)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林國清
1. 無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2. 相關學經歷請詳(一)1.董事資

料。

不適用。 0 

逸雲國際投資有限

公司

代表人:曹逸昌

同上說明。 不適用。 0 

陳宜卉 同上說明。 不適用。 0 

周志銘 同上說明。 不適用。 0 

李東燦 同上說明。

1. 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無擔

任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或

受僱人。

2. 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

(或利用他人名義)無持有公司股

份數及比重。

3. 本人無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

(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

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三條第 1
項第 5 款至第 8 款規定)之董事或

受僱人。

4. 最近二年未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

企業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

服務所取得之報酬金額。

0 

唐民澤 同上說明。 同上說明。 0 

張宗良 同上說明。 同上說明。 0 

薛志仲 同上說明。 同上說明。 0 

註：獨立董事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間之獨立性情形。(符合者揭露於上表) 
(1) 非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 非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 (但如為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

本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3) 非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以上或持股前十

名之自然人股東。

(4) 非(1)所列之經理人或(2)、(3)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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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5%以上、持股前五名或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指派代表人擔任公司董事或受僱人(但如為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

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6) 非與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半數係由同一人控制之他公司董事或受僱人

(但如為公司或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

董事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7) 非與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互為同一人或配偶之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

或受僱人(但如為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令設

置之獨立董事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8) 非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經理人或持股 5%以上股東

(但特定公司或機構如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20%以上，未超過 50%，且為公司與其母公

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相互兼任者，不

在此限)。
(9) 非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審計或最近二年取得報酬累計金額未逾新台幣 50 萬元之商務、

法務、財務、會計等相關服務之專業人士、獨資、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

董事(理事)()、經理人及其配偶。但依證券交易法或企業併購法相關法令履行職權之薪資報

酬委員會、公開收購審議委員會或併購特別委員會成員，不在此限。

(10)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11)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12)未有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表人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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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董
事
會
多
元
化
及
獨
立
性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由
八

位
具

有
不
同

專
業

背
景
之

董
事

所
組
成

，
包

含
四
席

一
般

董
事
及

四
席
獨

立
董

事
。

本
公
司

第
九

屆
董
事

會
成

員
具
備
多

元
化
之

產
業
經

驗
與

專
業

能
力
：

林
國

清
先
生

、
曹

逸
昌
先

生
及

周
志
銘

先
生

均
具
備

深
厚
之

產
業

知
識

、
化
工

環
工

與
工
程

設
計

專
長
，
並

兼
具
經
營
管
理
及
決
策
力
；
陳
宜
卉
女
士
則
長
於
營
運
判
斷
、
經
營
管
理
、
會
計
及
財
務
分
析
與
財
務
實
務
。

在
獨
立
董
事
部
分
，
李
東

燦
先
生
、
唐
民
澤
先
生
、
張
宗
良
先
生
及
薛
志
仲
先
生
等
四
位
獨
立
董
事
，
分

別
具
備
化
工
環
工
、
財
會

分
析
、
法
律

實
務
、
工
程
設
計
及
經
營
決
策
等
專
業
知
能
。
整
體
而
言
，
董
事
會
成
員
具
員
工
身
分
者
為

 3
 席

(占
比

 3
7.

5%
)，

不
具
公
司
經
理
人
身
分
之

董
事
達

 5
 席

(占
比

 6
2.

5%
)。

(1
)多

元
化
政
策
之
管
理
目
標
與
達
成
情
形
：

管
理
目
標

達
成
情
形

董
事
至
少
三
分
之
一
席
次

具
備
化
工
、
環
工
或
工
程
設
計
專
長

達
成

獨
立
董
事
至
少
三
分
之
一

席
次
具
備
法
律
、
財
會
或
環

(化
)工

專
長

達
成

任
一
性
別
董
事
席
次
達
三

分
之
一

尚
未
達
成

條
件

基
本
條
件

與
價
值

產
業

經
驗

專
業

能
力

姓
名

國
籍

性
別

具
員
工

身
分

年
齡

類
別

產
業

知
識

營
業

判
斷

經
營

管
理

會
計

及

財
務

分
析

決 策 力

化
工

/
環
工

工
程

設
計

財
務

林
國

清
中
華
民
國

男
ｖ

51
-6

0 
一
般

董
事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逸
雲

國
際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曹

逸
昌

中
華
民
國

男
ｖ

61
-7

0 
一
般

董
事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陳
宜

卉
中
華
民
國

女
 

61
-7

0 
一
般

董
事

ｖ
ｖ

ｖ
ｖ

ｖ

周
志

銘
中
華
民
國

男
ｖ

51
-6

0 
一
般

董
事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李
東

燦
中
華
民
國

男
 

51
-6

0 
獨
立

董
事

ｖ
ｖ

ｖ
ｖ

ｖ

唐
民

澤
中
華
民
國

男
 

51
-6

0 
獨
立

董
事

ｖ
ｖ

ｖ
ｖ

ｖ

張
宗

良
中
華
民
國

男
 

51
-6

0 
獨
立

董
事

ｖ
ｖ

ｖ
ｖ

ｖ

薛
志

仲
中
華
民
國

男
 

51
-6

0 
獨
立

董
事

ｖ
ｖ

ｖ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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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

別
多
元
化

未
達
標
之
原
因
說
明

本
公
司
第
九

屆
董
事
會
女
性
席
次
未
達
三
分
之
一
，
主
要
原
因
如
下
：


產
業
專

業
結
構
考
量
：

本
公
司
深
耕
於
高
科
技
工

業
水
處
理
及
環
境
工
程
領

域
，
產
業
人
才
庫
結
構

(如
化
工
、
機
電
與
工
程
設

計
等

)長
期
呈
現

男
多
女
少
之
現
象
，
導
致
遴
選
具
備
深
厚
產
業
背
景
且
符
合
現
階
段
營
運
需
求
之
女
性
董
事
人
選
相
對
受
限
。


經
營
決

策
連
續
性
：

目
前
董
事
會
成
員
具
備
公
司
現
階
段
發
展
所
需
之
關
鍵
技
術
、
市
場
開
發
及
跨
國

經
營
經
驗
。
基
於
維
持
經

營
決
策

之
連
續

性
、
專
業
銜
接
及
團
隊
穩
定
之
首
要
考
量
，
於
本
次
改
選
規
劃
中
，
仍
優
先
維
持
現
有
具
備
專
業
實
務
經
驗
之
成
員
架
構
。


專
業
互

補
優
先
導
向
：

因
董
事
會
席
次
有
限
，
於

配
置
一
般
董
事
與
獨
立
董

事
時
，
首
重
各
專
業
領
域

(法
律
、
財
會
、
環
工
技

術
)之

互

補
性
，

致
使
短
期
內
性
別
比
例
調
整
動
能
受
限
。

(3
)未

來
規
劃
提

升
董
事
性
別
多
元
化
之
措
施

雖
然
本
次
改

選
尚
未
規
劃
新
增
女
性
董
事
席
次
，
惟
本
公
司
仍
認
同
多
元
化
視
野
對
公
司
治
理
之
價
值
，
並
規
劃
採
取
以
下
措
施
：


透
過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持
續

物
色
：

利
用
新
設

置
之

「
永
續

發
展

暨
提
名

委
員

會
」
，

持
續

搜
尋
具

備
環

境
永
續

、
風

險
管
理

或
數

位
轉
型

等
專
業

之
女
性
專
家
，
並
納
入
未
來
年
度
之
候
選
人
儲
備
名
單
。


培
育
內

部
女
性
高
階
主
管
：

積
極
拔
擢
及
培
訓
女

性
專
業
人
才
進
入
高
階
管
理
職
，
並
安
排
參
與
董
事

會
報
告
與
決
策
會
議
，
以

此
作
為

未
來
內

部
董
事
候
選
人
之
養
成
基
準
。


強
化
多

元
化
宣
導
：

定
期
向
董
事
會
成
員
宣
導
多
元
化
之
重
要
性
及
國
際
趨
勢
，
並
計
畫
於
後
續
屆
期
中
，
滾
動
式
檢
討
董
事
組
成
結
構
，

以
達
成

任
一
性
別
董
事
席
次
不
低
於
三
分
之
一
之
長
期
目
標
。

-8-



(二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協
理

、
各

部
門

及
分

支
機

構
主

管
資

料

11
5
年

04
月

30
日

；
單

位
：

股
；

%
 

職
稱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執
行

長
中

華

民
國

林
國

清
男

98
/3

/1
 

2,
50

6,
14

1
3.

27
- 

- 
3,

73
3,

14
3

4.
87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研
究

所
碩

士

兆
聯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技
術

長

柏
云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
-

(註
 1

)

總
經

理

(註
3)

 
中

華

民
國

曹
逸

昌
男

94
/8

/1
 

75
5,

45
2

0.
99

64
9,

22
6

0.
85

1,
32

0,
00

0
1.

72

N
ew

 Je
rs

ey
 In

sti
tu

te
 o

f T
ec

hn
ol

og
y 

土

木 工
程

系
環

境
工

程
組

碩
士

美
商

Io
ni

cs
 T

ai
w

an
 I

nc
.(註

2)
 副

總
經

理

逸
雲

國
際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 
- 

-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註
4)

 

中
華

民
國

周
志

銘
男

94
/5

/1
 

82
1,

86
9

1.
07

89
7,

86
7

1.
17

79
4,

08
6

1.
04

國
立

高
雄

海
洋

科
技

大
學

海
洋

環
境

工
程

系 美
商

Io
ni

cs
 T

ai
w

an
 In

c.
 服

務
部
經

理

上
海

兆
聯

環
保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法
定

代
表

人
、
董

事
、

總
經

理

兆
聯

環
保

科
技

(南
京

)有
限

公
司

法
定

代
表

人
、
董

事
、

總
經

理

M
eg

a 
U

ni
on

 T
ec

hn
ol

og
y 

G
lo

ba
l P

riv
at

e 
Li

m
ite

d
總

經
理

欣
妍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 

- 
-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江
永

成
男

94
/1

1/
1 

44
8,

64
3

0.
59

-
-

- 
-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研
究

所
碩

士

志
品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環
工

技
師

兆
聯

技
術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兼

總
經

理
-

-
-

-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陳
冠

穎
男

94
/8

/2
5 

23
0,

07
2

0.
30

-
-

1,
33

1,
72

6
1.

74
萬

能
工

商
專

科
學

校
環

境
工

程
科

美
商

Io
ni

cs
 T

ai
w

an
 In

c.
 工

程
部
經

理

冠
蒲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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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陳
鏡
廉

男
94

/9
/2

6 
15

6,
94

5
0.

20
75

1,
32

5
0.

98
40

0,
00

0
0.

52

國
立
中
央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研
究
所

碩
士

美
商

Io
ni

cs
 T

ai
w

an
 In

c.
 專

案
經
理

M
eg

a 
U

ni
on

 T
ec

hn
ol

og
y 

G
lo

ba
l P

riv
at

e 
Li

m
ite

d
負

責
人
兼
董
事

阿
睿
創
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M
U

A
Q

U
A 

EN
G

IN
EE

RI
N

G
 IN

C.
 董

事
、
總
經
理

-
-

-
-

資
深
協
理

中
華

民
國

詹
子
龍

男
94

/7
/1

2 
63

6,
82

8
0.

83
11

0,
00

0
0.

14
- 

- 

私
立
華
夏
工
專

機
械
科

美
商

Io
ni

cs
 T

ai
w

an
 In

c.
 廠

長
- 

- 
- 

- 
- 

資
深

協
理

暨

財
務

主
管

暨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中
華

民
國

金
保
華

男

10
8/

9/
2 

11
3/

10
/1

6 
11

6,
58

4
0.

15
- 

- 
- 

-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農
業
經
濟
所

碩
士

龍
燈

環
球

農
業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分
公

司
財
務
協
理

萬
達
光
電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盛
大
創
業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
-

-
-

資
深
協
理

中
華

民
國

蕭
雅
婷

女
95

/4
/1

 
19

4,
24

8
0.

25
- 

- 
20

0,
00

0
0.

26

私
立
精
鐘
商
業
專
科
學
校
資
訊
管
理
科

美
商

Io
ni

cs
 T

ai
w

an
 資

材
專
員

勻
晴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

-
-

資
深
協
理

中
華

民
國

林
宏
恩

男
10

2/
5/

1 
80

,3
27

0.
10

- 
- 

12
0,

00
0

0.
16

國
立
台
北
科
技
大
學
化
學
工
程
所

碩
士

兆
聯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化
材
處
經
理

鉦
峰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

-
-

協
理

中
華

民
國

陳
昌
隆

男
11

4/
1/

8 
72

,1
10

0.
09

40
0

0.
00

- 
- 

私
立
嘉
南
藥
理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與
科
學
系

兆
聯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企
設
部
經
理

- 
- 

- 
- 

- 

協
理

中
華

民
國

鄧
惟
心

女
94

/7
/2

1 
34

9,
54

2
0.

46
- 

- 
55

,0
00

0.
07

私
立
育
達
技
術
學
院
企
業
管
理
系

美
商

Io
ni

cs
 T

ai
w

an
 技

術
服
務
工
程
師

阿
心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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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資
深
協
理

中
華

民
國

吳
秉
融

男
99

/7
/2

1 
90

,6
00

0.
12

1,
00

0
0.

00
15

0,
00

0
0.

20

國
立
宜
蘭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系

兆
聯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工
程
部
經
理

衍
泓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M
U

A
Q

U
A 

EN
G

IN
EE

RI
N

G
 IN

C.
 工

程
處
副
總
經
理

-
-

-
-

協
理
暨

研
發
長

中
華

民
國

許
詩
韓

男
11

5/
1/

1 
71

,7
34

0.
09

- 
- 

15
0,

00
0

0.
20

國
立
台
灣
科
技
大
學

化
學
工
程
學
系

碩

士 兆
聯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技
術
開
發
處
一

部
資
深
經
理

羿
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協
理

中
華

民
國

侯
傑
耀

男
11

5/
1/

1 
30

,0
00

0.
04

12
,6

60
0.

02
96

,1
00

0.
13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研
究
所

碩
士

兆
聯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技
術

開
發

處

二
部
資
深
經
理

致
耀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協
理
暨

永
續
長

中
華

民
國

廖
女
琇

女
11

4/
3/

13
 

72
,8

49
0.

09
-

-
- 

- 

私
立
元
智
大
學
工
業
工
程
與
管
理
所
碩
士

大
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高
級
工
程
師

- 
-

-
-

-

財
會

處
資

深

經
理

暨
會

計

主
管

中
華

民
國

周
湘
菱

女
10

9/
2/

3 
28

,2
00

0.
04

- 
- 

- 
- 

私
立
東
海
大
學
會
計
系
及
外
國
語
文
系

勤
業
眾
信
審
計
部
經
理

- 
- 

- 
- 

- 

稽
核
主
管

中
華

民
國

張
惠
佳

女
10

8/
1/

15
 

24
,1

74
0.

03
- 

- 
- 

- 

私
立
清
雲
科
技
大
學
財
務
金
融
系

武
陵
聯
合
會
計
事
務
所
審
計
員

- 
- 

- 
- 

- 

註
1：

本
公
司
執
行
長
與
董
事
長
為
同
一
人
，
主
係
為
提
升
經
營
效
率
及
決
策
執
行
力
，
且
本
公
司
董
事
長
及
總
經
理
均
密
切
與
董
事
會
充
分
溝
通
公
司
營
運
狀
況
與
計
畫
方
針
；
另
本
公
司
已
增
設

1
席
獨
立
董
事
，
目

前
共

4
席
獨
立
董
事
，
且
符
合
過
半
數
董
事
未
兼
任
員
工
或
經
理
人
要
件
，
因
此
董
事
會
仍
可
達
到
監
督
功
能
。

註
2：

Io
ni

cs
 T

ai
w

an
 In

c 
於

93
年
被

G
E 

W
at

er
併
購
。

註
3：

11
5/

04
/3

0
退
休
。

註
4：

11
5/

05
/0

1
新
任
總
經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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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最
近
年
度

(1
14

年
度

)支
付
董
事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一
)一

般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之
酬
金

(彙
總
配
合
級
距
揭
露
姓
名
方
式

) 
單
位
：
新
台
幣
千
元
；

%
 

職
稱

姓
名

董
事
酬
金

A
、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兼
任
員
工
領
取
相
關
酬
金

A
、

B、
C、

D
、

E、
F
及

G
等
七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報
酬

(A
) 

退
職
退
休
金

(B
)

董
事
酬
勞

(C
)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D
) 

薪
資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E
) 

退
職
退
休
金

(F
) 

員
工
酬
勞

(G
)(註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董
事

長
林

國
清

－
－

－
－

 
37

,5
63

37
,5

63
13

7
13

7
37

,7
00

1.
59

 

37
,7

00
 

1.
59

  
11

,7
00

11
,7

00
－

－
42

,3
42

－
42

,3
42

－
91

,7
42

3.
87

 

91
,7

42
 

3.
87

 
－

董
事

逸
雲

國
際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曹

逸
昌

董
事

周
志

銘

董
事

陳
宜

卉

獨
立

董
事

 
唐

民
澤

2,
64

0 
2,

64
0

－
－

－
－

 
13

4
13

4
2,

77
4

0.
12

2,
77

4 

0.
12

 
－

－
－

－
－

－
－

－
2,

77
4 

0.
12

 

2,
77

4 

0.
12

 
－

獨
立

董
事

 
李

東
燦

獨
立

董
事

 
張

宗
良

獨
立

董
事

 
薛

志
仲

1.
請
敘
明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給
付
政
策
、
制
度
、
標
準
與
結
構
，
並
依
所
擔
負
之
職
責
、
風
險
、
投
入
時
間
等
因
素
敘
明
與
給
付
酬
金
數
額
之
關
聯
性
：

(1
)依

據
本
公
司
「
公
司
章
程
」
規
定
，
本
公
司
董
事
之
報
酬
，
授
權
董
事
會
依
其
對
本
公
司
營
運
參
與
程
度
、
貢
獻
程
度
及
參
酌
業
界
水
準
議
定
之
。

(2
)依

據
本
公
司
「
董
監
酬
勞
及
經
理
人
酬
勞
核
給
辦
法
」
規
定
，
獨
立
董
事
之
薪
酬
採
定
額
報
酬
制
，
不
論
公
司
營
業
盈
虧
，
公
司
將
按
月
給
付
報
酬
，
不
參
與
年
度
董
事
酬
勞
分
配
；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出

席
車
馬
費
，
以
當
次
會
議

出
席
者
始
可
支
領
。

2.
除
上
表
揭
露
外
，
最
近
年
度
公
司
董
事
提
供
服
務

(如
擔
任
母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轉
投
資
事
業
非
屬
員
工
之
顧
問
等

)領
取
之
酬
金
：
無
。

註
：
本
公
司

11
4
年
度
員
工
酬
勞
業
經

11
5
年

3
月

12
日
董
事
會
決
議
，
並
預
計
提
報

11
5
年

6
月

25
日
股
東
會
報
告
，
迄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尚
未
實
際
分
派
，
加
以
本
公
司
前
二
年
度

(1
13

及
11

2)
之
員
工
酬
勞
尚
未
實
際
分
派
完
畢
，
故
採
用

11
3

及
11

2
年
度
員
工
酬
勞
分
派
之
比
率
估
算
最
近
年
度

(1
14

)之
分
派
金
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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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董
事
酬
金
級
距

董
事

姓
名

前
四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D

) 
前
七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D

+E
+F

+G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低
於

1,
00

0,
00

0
元

唐
民
澤
、
李
東
燦
、
張
宗
良
、
薛

志
仲

唐
民
澤
、
李
東
燦
、
張
宗
良
、

薛

志
仲

唐
民

澤
、
李
東
燦
、
張
宗
良
、

薛
志
仲

唐
民
澤
、
李
東
燦
、
張
宗
良
、

薛
志
仲

1,
00

0,
00

0
元

(含
)～

2,
00

0,
00

0
元

(不
含

) 
－

－
－

－

2,
00

0,
00

0
元

(含
)～

3,
50

0,
00

0
元

(不
含

) 
－

－
－

－

3,
50

0,
00

0
元

(含
)～

5,
00

0,
00

0
元

(不
含

) 
陳
宜
卉

陳
宜
卉

陳
宜
卉

陳
宜
卉

5,
00

0,
00

0
元

(含
)～

1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

－

10
,0

00
,0

00
元

(含
)～

15
,0

00
,0

00
元

(不
含

) 
林
國
清
、
周
志
銘
、
逸
雲
國
際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林
國
清
、
周
志
銘
、
逸
雲
國
際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

15
,0

00
,0

00
元

(含
)～

3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周
志

銘
、
逸
雲
國
際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周
志
銘
、
逸
雲
國
際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30
,0

00
,0

00
元

(含
)～

5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林
國
清

林
國
清

50
,0

00
,0

00
元

(含
)～

10
0,

00
0,

00
0
元

(不
含

) 
－

－
－

－

1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
－

－
－

總
計

 
8
人

 
8
人

 
8
人

 
8
人

(二
)監

察
人
之
酬
金

(彙
總
配
合
級
距
揭
露
姓
名
方
式

)：
不
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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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彙
總
配
合
級
距
揭
露
姓
名
方
式

) 
1.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單
位
：
新
臺
幣
千
元
；

%
 

職
稱

姓
名

薪
資

(A
) 

退
職

退
休

金

(B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等

(C
)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D
) 

A
、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執
行

長
林

國
清

18
,4

52
 

23
,0

97
－

－
－

－
73

,5
41

－
73

,5
41

 
－

91
,9

93
 

3.
88

 

96
,6

38
 

4.
07

 
－

總
經

理
曹

逸
昌

(註
3)

 
副

總
經

理
江

永
成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周
志

銘
(註

4)
 

副
總

經
理

陳
冠

穎

副
總

經
理

陳
鏡

廉

副
總

經
理

李
美

瑩
(註

2)
 

註
1：

本
公
司

11
4
年

度
員

工
酬

勞
業
經

11
5
年

3
月

12
日
董

事
會
決

議
，
並

預
計

提
報

11
5
年

6
月

25
日

股
東
會

報
告

，
迄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尚
未

實
際

分
派
，
加

以
本
公

司
前
二

年
度

(1
13

及
11

2)
之

員
工

酬
勞
尚

未
實
際

分
派
完
畢

，
故

採

用
11

3
及

11
2
年
度

員
工
酬

勞
分
派

之
比

率
估

算
最

近
年
度

(1
14

)之
分
派

金
額
。

註
2：

11
4/

03
/3

1
退
休

。
註

3：
11

5/
04

/3
0
退
休

。
註

4：
11

5/
05

/0
1
新
任

總
經
理

。

2.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酬

金
級

距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低
於

1,
00

0,
00

0
元

－
－

1,
00

0,
00

0
元

(含
)～

2,
00

0,
00

0
元

(不
含

) 
－

－

2,
00

0,
00

0
元

(含
)～

3,
50

0,
00

0
元

(不
含

) 
李

美
瑩

李
美

瑩

3,
50

0,
00

0
元

(含
)～

5,
00

0,
00

0
元

(不
含

) 
－

－

5,
00

0,
00

0
元

(含
)～

1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陳

鏡
廉

10
,0

00
,0

00
元

(含
)～

15
,0

00
,0

00
元

(不
含

) 
江

永
成

、
周

志
銘

、
陳

冠
穎

江
永

成
、

周
志

銘
、

陳
冠

穎
、

陳
鏡

廉

15
,0

00
,0

00
元

(含
)～

3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林

國
清

、
曹

逸
昌

林
國

清
、

曹
逸

昌

30
,0

00
,0

00
元

(含
)～

5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50
,0

00
,0

00
元

(含
)～

10
0,

00
0,

00
0
元

(不
含

) 
－

－

1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
－

總
計

 
7
人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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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市櫃公司前五位酬金最高主管之酬金：不適用。

4.分派員工酬勞之經理人姓名及分派情形

114 年 12 月 31 日；單位：新台幣千元

職稱 姓名

股票金額

(註 6) 

現金金額

(註 6) 

總計

(註 6) 

總額占稅後純益

之比例(%) 

經

理

人

執行長 林國清

－ 118,240 118,240 4.99 

總經理
曹逸昌
(註 4) 

副總經理 江永成

資深副總經理
周志銘
(註 5) 

副總經理 陳冠穎

副總經理 陳鏡廉

副總經理
李美瑩
(註 3) 

資深協理 詹子龍

資深協理 蕭雅婷

資深協理暨財
務主管暨公司

治理主管
金保華

協理 林宏恩

協理
廖嘉遠
(註 1) 

協理 鄧惟心

協理 吳秉融

協理 陳昌隆

協理暨永續長
廖女琇
(註 2) 

會計主管 周湘菱

稽核主管 張惠佳

註 1：於 114 年 01 月 08 日退休。
註 2：於 114 年 03 月 13 日新任經理人
註 3：於 114 年 03 月 31 日退休。
註 4：於 115 年 04 月 30 日退休。
註 5：於 115 年 05 月 01 日新任總經理。
註 6：本公司 114 年度員工酬勞業經 115 年 3 月 12 日董事會決議，並預計提報 115 年 6 月
25 日股東會報告，迄至年報刊印日止尚未實際分派，加以本公司前二年度(113 及 112)之員
工酬勞尚未實際分派完畢，故採用 113 及 112 年度員工酬勞分派之比率估算最近年度(114)之
分派金額。

(四) 分別比較說明本公司及合併報告所有公司於最近二年度給付本公司董事、總經理及

副總經理之酬金總額占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並說明給付酬金之

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1. 本公司及合併報告所有公司給付本公司董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總額占個體

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比率之分析：
單位：% 

項目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

113 年度 114 年度 113 年度 114 年度

董事酬金總額占稅後損益比例(%) 4.83 3.99 4.83 3.99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總額占稅後損益比例(%) 5.43 3.88 5.70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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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及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

性：

(1) 董事
本公司給付董事之酬金，係依公司章程之規定提撥，經提交董事會通過，並
提報股東會報告後始分派之。

(2)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本公司給付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係依其所擔任之職位、所承擔之責任
及對公司營運目標的貢獻度，並參酌同業薪資水平等因素以議定之。

綜上，本公司董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皆依公司章程、人事規章、

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價值及參酌同業水準等要素訂定之，除與經營績效關

聯性係呈正相關，同時考量公司未來可能面臨之營運風險、相關法令規定及產業

景氣波動風險等層面，以適時檢討酬金制度，謀求公司永續經營與風險控管之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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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1. 董事會運作情形

114 年度及 115 年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會開會 8 次【A】，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註 1) 實際出 (列)席
次數【Ｂ】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 (列 )席率

(%) 
【Ｂ/Ａ】

備註

董 事 長 林國清 8 0 100 

董 事
逸雲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曹逸昌
8 0 100 

董 事 周志銘 8 0 100 

董 事 陳宜卉 8 0 100 

獨 立 董 事 唐民澤 8 0 100 

獨 立 董 事 李東燦 8 0 100 

獨 立 董 事 張宗良 8 0 100 

獨 立 董 事 薛志仲 8 0 100 

註 1：董事屬法人者，應揭法人股東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立董事意見及公司

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一)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3 所列事項：「董事會重要決議事項」(請參閱如年報第 35-38 頁)，所有獨

立董事對於證交法第 14 條之 3 所列事項均無異議照案通過。

(二) 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會議決事項：無此情

事發生。

二、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

形：

董事會 董事姓名 議案內容 應利益迴避原因 參與表決情形

114/3/13 
林國清 
曹逸昌 
周志銘 

114 年度現金增資發行
新股授予經理人員工認
股分配

涉及自身利益
在利害關係人利益迴避下，經主
席徵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
通過。

114/3/13 周志銘 擬追認經理人晉升案 涉及自身利益
在利害關係人利益迴避下，經主
席徵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
通過。

114/3/13 
林國清 
曹逸昌 
周志銘 

擬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
經理人給付薪資調整案

涉及自身利益
在利害關係人利益迴避下，經主
席徵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
通過。

114/8/7 

林國清 
曹逸昌 
周志銘 
陳宜卉 

本公司 113 年度經理人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發
放案

涉及自身利益

在利害關係人利益迴避下，經主
席徵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
通過。

114/12/24 
林國清 
曹逸昌 
周志銘 

擬通過本公司經理人
114 年度年終獎金案

涉及自身利益
在利害關係人利益迴避下，經主
席徵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
通過。

115/3/12 周志銘 擬通過「總經理」任命案 涉及自身利益
在利害關係人利益迴避下，經主
席徵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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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3/12 
林國清 
曹逸昌 
周志銘 

擬通過本公司 115 年
度經理人給付薪資調
整案

涉及自身利益
在利害關係人利益迴避下，經主
席徵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
通過。

三、上市上櫃公司應揭露董事會自我(或同儕)評鑑之評估週期及期間、評估範圍、方式及評估內容等資訊：
本公司依「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於 115 年 3 月 12 日董事會進行報告，董事會自我評鑑執行情形，請參
閱【附表一】，外部評鑑結果請參閱公司網站。

四、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度等)與執行情形評
估：
(一)本公司已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訂定及修訂「董事會議事規範」，包括議事內容、作業程序、議事錄應載明

事項、公告及其他應遵循事項。本公司將依此建立良好董事會治理制度、健全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此

外，本公司亦不定期轉知董事相關專業課程資訊給予董事參考，得使董事保持其核心價值及專業優勢與

能力。

(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共八席，包括四席董事及四席獨立董事。各董事及獨立董事均具備完整豐富之學歷
及社會經驗，使董事會得以為本公司規劃公司完整的發展策略及方向。同時，為協助董事執行職務並
提升董事會效能，本公司亦指定議事事務單位擬訂董事會議事內容，並提供充分之會議資料，使董事
能夠在掌握有關資料的情況下作出決定，並能履行其董事職責。

(三)本公司「公司章程」及「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規則」中已明文規範關於獨立董事之席次、資格及職權
之行使，獨立董事制度使公司董事結構更趨完整。為了執行監督之功能，獨立董事係依據相關法律及
主管機關之函釋規定進行運作，並依證券交易法等規定賦有充分參與決議及表示意見之權力。為保障
投資人權益，本公司章程明文規定依據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候選人提名制度，持有一定股數以
上股東之獨立董事提名權及相關程序，以避免提名權遭壟斷或過於浮濫，受理作業公正透明。

(四)本公司於 112 年 3 月 8 日董監全面改選，並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規定成立審計委員會，且於同
年 9 月 28 日補選一名獨立董事，審計委員係由四席獨立董事擔任，任期三年。審計委員均具備財務
或業務等相關專業知識及經驗。並依「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規定經 112 年 1 月 13
日董事會通過訂定「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明定審計委員會之職權、議事規則及行使職權時公司應
提供之資源，以確實監督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與財務報表之編製。

(五)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6 規定，經 112 年 1 月 13 日董事會通過訂定「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
程」，明文規範關於薪資報酬委員會之成員組成、人數及職權，並於同年 3 月 8 日董事會通過及完成
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委員聘任及設置，以協助董事會執行及評估公司整體薪酬與福利制度。

(六)為落實公司治理並提升本公司董事會功能，建立績效目標以加強董事會運作效率，本公司爰依「上市
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37 規定經 112 年 4 月 7 日董事會通過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本公
司將依照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董事職責認知、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董
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以及內部控制等項目，評估董事成員之績效，並將結果作為本公司董事會遴選或
提名獨立董事時之參考依據。

(七)本公司重大議案經董事會通過後均依相關法令及主管機關要求登載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以維護股東權
益並提升資訊透明度，使投資大眾均可及時獲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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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一、評估週期：本公司董事會每年應依據辦法之評估程序及評估指標執行董事會績效評估。

董事會績效評估結果，應於次一年度第一季結束前完成。

二、評估期間：11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

三、評估範圍：包括整體董事會、個別董事成員及功能性委員會之績效評估。

四、評估方式：包括董事會運作績效自評、董事會成員績效自評及功能性委員會運作績效自

評。

五、評估程序：由董事及董事會所屬功能性委員會相關成員自評，分別以「董事會績效評估

自評問卷」、「董事成員績效評估自評問卷」及「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自評

問卷」進行。

六、評估指標及選項：每項考核項目(指標)之核分標準為「極優/非常同意(5)、優/同意(4)、中

等/普通 (3)、差/不同意(2)、極差/非常不同意(1)」5 種等級。

七、評估結果：

(一)董事會運作績效自評：

董事會績效評量指標包含五大面向、共計 45 項指標，評量結果優(4.91 分)，顯示董

事會有善盡指導及監督公司策略、重大業務及風險管理之責，並能建立妥適之內部

控制制度，整體運作情況完善，符合公司治理之精神。

自評五大面向 考核項目 評分結果

A.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12 項 5.00 
B.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 12 項 4.92 
C.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7 項 4.86 
D.董事之選任與持續進修 7 項 4.71 
E.內部控制 7 項 5.00 

(二)董事會成員績效自評：

董事會績效評量指標包含六大面向、共計 23 項指標，評量結果優(5.00 分)，顯示董

事對於各項指標運作之效率與效果均有正面之評價。

自評五大面向 考核項目 評分結果

A.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3 項 5.00 
B.董事職責認知 3 項 5.00 
C.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8 項 5.00 
D.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3 項 5.00 
E.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 3 項 5.00 
F.內部控制 3 項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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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計委員會運作績效自評：

審計委員會績效評量指標包含五大面向、共計 26 項指標，評量結果優(5.00 分)，顯

示審計委員會整體運作成熟，對相關法令遵循、風險控管及查核事項，均能克盡督

導之責。

自評五大面向 考核項目 評分結果

A.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4 項 5.00 
B.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 8 項 5.00 
C.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 7 項 5.00 
D.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4 項 5.00 
E.內部控制 3 項 5.00 

(四)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績效自評：

薪資報酬委員會績效評量指標包含四大面向、共計 23 項指標，評量結果優(5.00 分)，
顯示薪酬委員均依相關法令規範運作，發揮應有之職權功能。

自評四大面向 考核項目 評分結果

A.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4 項 5.00 
B.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 8 項 5.00 
C.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 7 項 5.00 
D.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4 項 5.00 

八、總合評價：評量結果顯示各位董事及委員對於各項指標運作之效率與效果，均有正面評

價。本公司仍將持續強化董事會職能、風險管理及永續治理相關作業，並適

時參考外部評鑑結果，作為後續精進公司治理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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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1. 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1)本公司於 112 年 3 月 8 日股東臨時會選任三席獨立董事，且於 112 年 9 月 28
日股東臨時會選任一席獨立董事，共計 4 席。由全體獨立董事成立審計委員會

取代監察人職務。

(2)114 年度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審計委員會共召開 8 次【A】，獨立董事出席情形

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 (列)
席次數【Ｂ】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 (列 )席率 (%) 
【Ｂ/Ａ】

(註 1、註 2) 
備註

獨立董事 唐民澤 8 0 100  

獨立董事 李東燦 8 0 100  

獨立董事 張宗良 8 0 100  

獨立董事 薛志仲 8 0 100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審計委員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審計委員會召開日期、期別、議案內容、

獨立董事反對意見、保留意見或重大建議項目內容、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審計

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一)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所列事項：本公司於 112 年 3 月 8 日設置審計委員會，證券交

易法第 14 條之 5 所列決議事項內容列示於「董事會重要決議事項」(請參閱如年報第

35-38 頁)，各項議案均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同意，送交董事會決議通過，無未經審

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情形。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議決事

項：無此情事。

二、獨立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獨立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

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無此情形。

三、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例如就公司財務、業務狀況進行溝通之重

大事項、方式及結果等)：

(一)本公司獨立董事除每月收到稽核報告外，內部稽核主管並於每季列席審計委員會進行

內部稽核報告及說明稽核計畫執行情形或重大稽核發現。

(二)本公司獨立董事與簽證會計師溝通良好，簽證會計師必要時會於審計委員會會議中報

告財務報表查核或核閱結果，以及其他相關法令要求之溝通事項，若有特殊狀況時，

亦會即時向審計委員會委員報告。

(三)獨立董事亦可透過電話、電郵或面對面等方式，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就公司財務

及業務狀況進行溝通。

註 1：年度終了日前有獨立董事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審

計委員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註 2：年度終了日前，有獨立董事改選者，應將新、舊任獨立董事均予填列，並於備註欄註明該獨立

董事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審計委員會開會次數及其

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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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據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訂
定

並
揭

露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
本
公
司
已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訂

定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及

相

關
管
理
辦

法
，
業

揭
露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並

於
公
司

網
站

同
步
揭
露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
公
司

股
權
結

構
及
股

東
權

益

(一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內

部
作
業

程
序
處
理

股
東
建

議
、
疑

義
、
糾
紛
及
訴

訟
事
宜
，

並
依
程
序

實
施
？


(一

)本
公
司
訂

有
「

股
東
會

議
事
規
則

」，
每
年
依

規
定
召

開
股

東
會
作
為

定
期
與

股
東
溝

通
之

管
道
；

為
建
立

與
投

資
人

間
良

好
且
即

時
之
交

流
機

制
，

設
有

發
言
人

、
代
理

發
言

人
，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揭

露
發

言
人
連

絡
電
話

做
為

處
理

股
東

建
議
、

疑
義
及

糾
紛
事
項

之
管
道

，
以
確

保
股

東
權
益
，

並
於
本

公
司
網

站
同

步
揭
露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公

司
是

否
掌

握
實

際
控

制
公

司
之

主
要

股
東

及
主

要
股

東
之

最
終

控
制

者
名

單
？


(二

)本
公
司

已
委

由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處

理
股
東

相
關

事
務

，
依

據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提

供
停

止
過

戶
日
之

股
東
名

冊
，

以
掌

握
實

際
控
制

公
司
之

主
要

股
東

及
其

最
終
控

制
者
並

保
持
良
好

關
係
；
本
公
司

並
依

法
定
規
定

定
期
申

報
內
部

人
(董

事
、
經

理
人
及

持
股

10
%
以
上
大
股
東

)之
持
股

變
動

情
形
。

無
重
大
差

異
。

(三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

執
行
與

關
係
企
業

間
之
風

險
控
管

及
防

火
牆
機
制

？


(三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
集

團
企

業
、
特

定
公
司

及
關

係
人
交

易
作
業
程

序
」
、
「
關
係

人
相

互
間

財
務
業

務
相

關
作
業

規
範

」
、
「
關

係
人

交
易
之

管
理
作

業
」
及

「
對
子

公
司

之

監
督

與
管
理

作
業
」

等
，

針
對

與
關

係
人
間

從
事
資

金
貸

與
、

背
書

保
證
與

取
得
或

處
分

資
產
等

交
易

，
於
相

關
內

控
辦

法
如
「

資
金

貸
與
他

人
作

業
程

序
」
、「

背
書
保

證
作

業
程
序

」
及
「

取
得

與
處

分
資

產
作
業

程
序
」

等
建

立
適

當
風

險
管
控

機
制
及

防
火
牆
，

並
由
稽

核
人
員

定
期

查
核
執
行

情
形
。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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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四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內

部
規
範
，
禁
止
公
司

內
部
人

利
用
市

場
上

未
公
開
資

訊
買
賣

有
價
證
券

？


(四

)為
維
護

股
東

權
益
，

落
實

股
東
平

等
對
待

，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
內

部
重
大

資
訊

處
理

作
業

程
序
」
、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及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等
規

章
，
規

範
本

公

司
所

有
員
工

、
經
理

人
與

董
事

，
以

及
任
何

基
於
職

業
或

控
制

關
係

而
知
悉

本
公
司

消
息

之
人
，

禁
止
任

何
可

能
涉

及
內

線
交
易

之
行
為

，
並

定
期

作
內

部
教
育

訓
練
及

宣
導
。

本
公
司

於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中

明
訂

，
禁

止
本

公
司

內
部

人
利

用
市

場
上

未

公
開
資

訊
買

賣
有

價
證

券
。

本
公

司
內

部
人

於
獲

悉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之

日
起

之
股

票

交
易
控

管
措

施
，

包
括

不
得

於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公

告
前

三
十

日
，

和
每

季
財

務
報

告

公
告
前
十

五
日
之

封
閉
期

間
交

易
本
公
司

股
票
。

通
知
內
部

人
不
得

於
財
務

報
告

公
告
之
封

閉
期
間

交
易
其

股
票

：

本
公
司
依

據
預
先

排
定
的

11
4
年
董
事
會

會
議
日

期
，
推

估
財

務
報
告
公

告
的
封

閉

期
間
，
並
於

11
4
年

2
月

6
日
以
郵
件
通

知
經
理

人
與
董

事
，
提
醒
本
公

司
擬
於

11
4

年
召
開
董

事
會
日

期
，
並

宣
導

內
部
人
於

封
閉
期

間
禁
止

內
線

交
易
。

11
4
年
度
落
實
內

部
規
則

之
具

體
情
形
：

1.
董
事

對
董
事

就
任

解
任

時
，

公
司

提
供

董
事

法
規

宣
導

手
冊

，
並

隨
時

向
董

事
說

明
溝

通

內
線
交
易

及
短
線

交
易
等

相
關

規
範
。

每
年
規
劃

董
事
進

修
計
畫

時
，
安
排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及
相

關
法

令
之
教
育

宣
導
課

程
。

2.
經
理
人

/員
工

經
理
人

就
解

任
內

部
人

職
務

時
，

公
司

提
供

內
部

人
股

權
異

動
相

關
法

令
規

範
，

員

工
於
到
職

三
個
月

內
適
時

提
供

教
育
宣
導

。

本
公
司

對
全

公
司

同
仁

舉
行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及
相

關
法

令
之

教
育

宣
導

，
並

持
續

對

新
進
員
工

進
行

0.
5
小
時
內
線

交
易
課
程

，
課
程

包
括
內

線
交

易
法
規
介

紹
、
重

大

消
息
構
成

要
件
認

定
時
點

與
違

規
處
理
、
實
例

解
析
列

等
，

20
25

年
度
公
司
同

仁
(包

含
經
理
人

)通
過
教
育

訓
練
人

數
共

67
7
人
次
。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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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三
、
董
事

會
之
組

成
及
職

責

(一
)董

事
會
是

否
擬
訂

多
元
化

政
策
、
具

體
管
理

目
標
及

落
實

執
行
？


(一

)
本
公
司
依

循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第
二
十

條
規
範
，
於
公

司
規
章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訂
有

董
事

性
別

、
專
長

及
經
歷

等
政

策
、

具
體

管
理
目

標
。
目

前
依
營
運

規
模
及

發
展
需

求
設

置
8
席
董
事

(含
4
席
獨
立
董
事

)，
並
於

11
2
年
第

一
次

股
東
臨

時
會
全

面
改

選
後

，
選

任
一
名

女
性
董

事
。

各
董

事
專

業
背
景

涵
蓋
經

營
管

理
、
領

導
決
策

、
產

業
知

識
、

財
務
會

計
等
，

落
實

執
行

本
公

司
所
訂

定
董
事

會
就
成
員

組
成
多

元
化
之

方
針

，
董
事
專

業
背
景

及
專
長

請
參

閱
本
年
報

第
7
頁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公

司
除
依

法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外
，
是
否
自
願

設
置
其

他

各
類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
(二

)本
公
司

已
依

法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

為
落
實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

順
應

國
際
趨

勢
，
積

極
推

動
環

境
永

續
、
社

會
公
益

及
公

司
永

續
治

理
等
面

向
之
具

體
作
為
，

本
公
司

於
11

5
年

3
月

12
日
設
置
「
永

續
發
展

暨
提
名
委
員

會
」
，
未
來

將
視
營
運

需
要
設

置
其
他

各
類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無
重
大
差

異
。

(三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及
其

評
估
方

式
，
每
年
並
定

期
進
行

績

效
評

估
，

且
將

績
效

評
估

之
結

果
提

報
董

事
會

，
並

運
用

於
個

別
董

事
薪

資
報
酬
及

提
名
續

任
之
參

考
？


(三

)本
公
司
於

11
2
年

4
月

7
日
董
事
會

通
過
訂

定
「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
明

確
規

範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之
評

估
週

期
、

期
間
、

範
圍
、

執
行

單
位

及
程

序
等
事

項
，
並

將
定

期
於
次

一
年
度

第
一

季
結

束
前

完
成
績

效
評
估

，
並

應
至

少
每

三
年
由

外
部
專

業
獨

立
機
構

或
外
部

專
家

學
者

團
隊

執
行
評

估
一
次

，
且

提
報

績
效

評
估
之

結
果
至

董
事
會

，
並

運
用

於
個

別
董
事

薪
資
報

酬
及

提
名

續
任

之
參
考

。
本
公

司
已
於

11
5

年
3
月

12
日
董
事
會
提
報
完

成
11

4
年
度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作
業
。

無
重
大
差

異
。

(四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評

估
簽
證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


(四

)本
公
司

每
年

至
少
一

次
評

估
簽
證

會
計
師

之
獨

立
性

及
適

任
性
，

針
對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最

近
二
年

有
無
遭

會
計

師
懲

戒
委

員
會
懲

戒
紀
錄

、
連

續
提

供
審

計
服
務

年
數
、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規
模

及
聲

譽
、

提
供

非
審
計

服
務
之

性
質

及
程

度
、

審
計
服

務
之
品

質
、

與
管
理

階
層
及

內
部

稽
核

主
管

之
互
動

等
指
標

，
並

請
簽

證
會

計
師
出

具
「
獨

立
性
聲
明

書
」
，
已
於

11
5
年

3
月

12
日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報
告
評

估
結
果

。

無
重
大
差

異
。

四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是
否

配
置

適
任

及
適

當
人

數
之

公
司

治
理

人
員

，
並

指
定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負

責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事

務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提

供
董

事
執

行
業

務
所

需
資

料
、

協
助

董
事

遵
循

法
令

、
依

法
辦

理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之
會

議

相
關

事
宜

、
辦

理
公

司
登

記
及

變
更

登
記

、
製

作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等
)？


本
公
司

於
11

2
年

4
月

7
日

董
事
會
通

過
訂
定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且
現
行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事
宜
係

股
務
同

仁
處

理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事
務
，

包
括

：

(一
)依

法
辦
理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之
會
議

相
關
事

宜
。

(二
)製

作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

(三
)協

助
董
事

就
任
及

持
續
進

修
。

(四
)提

供
董
事

執
行
業

務
所
需

資
料
。

(五
)協

助
董
事

法
規
遵

循
。

此
外
，
本

公
司
亦

依
主
管

機
關

、
證
券
交

易
所
或

櫃
檯
買

賣
中

心
相
關
規

定
，
於

11
2

年
12

月
28

日
董
事
會
通
過
設

置
首
位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

11
3
年

10
月

16
日
公
司
進
行

職
務
調
整

，
由
財

務
長
金

保
華

兼
任
，
其

具
備
從

事
財
務

、
股

務
或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事

務
單
位
之

主
管
職

務
達
三

年
以

上
，
符
合

規
範
。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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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五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股
東
、
員
工
、
客

戶
及
供

應

商
等

)溝
通
管

道
，
及
於
公

司
網
站
設
置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並
妥
適
回

應
利

害
關
係
人

所
關
切

之
重
要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議
題
？


本
公
司
設

有
發
言

人
及
代

理
發

言
人
，
並
依

規
定
在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公

告
相
關

業
務
、

財
務
及
股

務
相
關

事
宜
，
並
於

公
司
網
站

完
成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建
置
，
客
戶
、
供

應
商
、

股
東
及
投

資
者
等

利
害
關

係
人

亦
可
透
過

公
司
網

站
設
置

之
信

箱
與
本
公

司
溝
通
，
提
供

建
議
或
洽

詢
相
關

問
題
。

無
重
大
差

異
。

六
、
公
司

是
否
委

任
專
業

股
務

代
辦
機
構

辦
理
股

東
會
事

務
？


本
公
司
除

設
置
專

責
處
理

股
務

事
務
之
同

仁
外
，
並
委
由

專
業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

富
邦
綜

合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務
代

理
部
」
協

助
辦
理

股
東
會

及
各

項
股
務
事

務
。

無
重
大
差

異
。

七
、
資
訊

公
開

(一
)公

司
是
否

架
設
網

站
，
揭

露
財
務
業

務
及
公

司
治
理

資
訊

？


(一

)本
公

司
網

站
：

ht
tp

://
w

w
w.

m
eg

au
ni

on
-tw

.c
om

/，
已

同
步

揭
露

財
務

業
務

及
公

司

治
理

資
訊
，

同
時
並

依
規

定
定

期
及

不
定
期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申

報
及
揭

露
各
項

業
務
、
財

務
資
訊

，
供
股

東
及

社
會
大
眾

參
考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公

司
是

否
採

行
其

他
資

訊
揭

露
之

方
式

(如
架

設
英

文
網

站
、

指
定

專
人

負
責

公
司

資
訊

之
蒐

集
及

揭
露

、
落

實
發

言
人

制
度

、
法

人
說

明
會

過
程

放
置

公
司
網
站

等
)？


(二

)本
公
司

設
有

發
言
人

及
代

理
發
言

人
制
度

，
並

已
指

定
專

人
負
責

公
司
各

項
資

訊
之

蒐
集
及
揭

露
，
對
可
能
影

響
股

東
及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重
大

訊
息
，
且
本
公
司
已
於

11
2

年
度
完
成

公
司
英

文
網
站

設
置

。

無
重
大
差

異
。

(三
)公

司
是
否

於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兩
個

月
內
公

告
並
申

報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
及
於

規
定

期
限

前
提

早
公

告
並

申
報

第
一

、
二

、
三

季
財

務
報

告
與

各
月

份
營

運
情
形
？


(三

)本
公
司
已

於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兩
個

月
內
公

告
並
申

報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
第

一
、
二
、

三
季

財
務
報

告
皆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
與

各
月
份

營
運

情
形

，
亦

於
規
定

期
限
內

公
告
申
報

，
相
關

資
訊
亦

揭
露

於
「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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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八
、
公
司

是
否
有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員
工

權
益
、
僱
員

關
懷
、
投
資
者
關

係
、
供
應
商

關
係
、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利
、
董
事

進
修
之

情
形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衡
量

標
準

之
執
行
情

形
、

客
戶
政
策

之
執
行

情
形
、

公
司

為
董
事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等
)？


(一

)員
工
權
益

：
本
公

司
一
向

以
誠
信
對

待
員
工

，
依
勞

基
法

保
障
員
工

合
法
權

益
。

(二
)僱

員
關

懷
：

透
過
充

實
安

定
員
工

生
活
的

福
利

制
度

及
良

好
的
教

育
訓
練

制
度

與
員

工
建

立
起
互

信
互
賴

之
良

好
關

係
。

如
：
職

工
福
利

委
員

會
、

年
度

健
診
、

自
主
進

修
教
育
訓

練
補
助

等
。

(三
)投

資
者

關
係

：
本
公

司
每

年
依
據

公
司
法

及
相

關
法

令
召

集
股
東

會
，
亦

給
與

股
東

充
分

發
問
及

提
案
之

機
會

，
並

設
有

發
言
人

制
度
處

理
股

東
建

議
、

疑
義
及

糾
紛
事

項
。

本
公
司

亦
依
據

主
管

機
關

之
規

定
辦
理

相
關
資

訊
公

告
申

報
事

宜
，
即

時
提
供

各
項
可
能

影
響
投

資
人
決

策
之

資
訊
。

(四
)供

應
商

關
係

：
本
公

司
注

重
採
購

價
格
之

合
理

性
，

採
購

人
員
經

與
多
家

供
應

商
詢

價
、

比
價
及

議
價
後

，
就

單
價

、
規

格
、
付

款
條
件

、
交

期
、

產
品

及
服
務

品
質
或

其
他

資
料
等

充
分
比

較
後

決
定

之
。

本
公
司

與
供
應

商
建

立
長

期
緊

密
關
係

、
協
同

合
作
、
互

信
互
利

，
共
同

追
求

永
續
雙
贏

成
長
。

(五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利

：
本

公
司
與

往
來
銀

行
、

員
工

、
客

戶
及
供

應
商
等

，
均

保
持

暢
通

之
溝
通

管
道
，

尊
重

及
維

護
其

應
有
合

法
權
益

。
本

公
司

設
有

發
言
人

制
度
，

以
期
提
供

投
資
人

及
利
害

關
係

人
高
透
明

的
財
務

業
務
資

訊
。

(六
)董

事
進

修
之

情
形
：

本
公

司
以
積

極
態
度

鼓
勵

董
事

參
與

進
修
，

並
將
進

修
情

形
申

報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七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衡

量
標
準

之
執
行

情
形

：
本

公
司

已
依
法

訂
定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定
期

檢
討
及

修
訂
並

有
效

執
行
，
以

降
低
營

運
風
險

。

(八
)客

戶
政
策

之
執
行

情
形
：
本
公
司
與

客
戶
維

持
穩
定

良
好

關
係
，
以

創
造
公

司
利
潤
。

(九
)公

司
為

董
事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
本

公
司

已
為

全
體

董
事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
以

降
低

董
事
及

公
司
承

擔
之

風
險

，
建

立
完
善

公
司
治

理
機

制
。

財
務

部
每
年

並
定
期

評
估

投
保
額

度
、
條

件
及

費
率

等
相

關
訊
息

後
，
再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
最
近

年
度
之

保
險
已
於

11
5
年

3
月

12
日
董
事
會
提

報
完
成

。

無
重
大
差

異
。

九
、
請
就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治
理
中

心
最

近
年
度
發

布
之
公

司
治
理

評
鑑

結
果
說
明

已
改
善

情
形
，
及

就
尚
未
改
善

者
提
出

優
先
加

強
事

項
與
措

施
。

(未
列
入
受

評
公
司

者
無
需
填

列
)：

本
公
司
為

11
4
年
度
新
上

市
公

司
，
尚
未

列
入
最

近
年
度

(1
13

年
)公

司
治
理

評
鑑
之

受
評
公

司
，
故
不

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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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薪資報酬委員運作情形

1. 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料

條件

身分別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薪資

報酬委員會成

員家數

獨立董事

(召集人) 唐民澤

專業資格與經驗，請參

閱本年報第 7 頁相關

內容。

1. 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未擔任

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或受僱

人。

2. 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 ( 或利

用他人名義 )無持有公司股份。

3. 本人未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

( 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

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三 條第 1 項

5 款至第 8 款規定 ) 之董事或受僱

人。

4. 最近 2 年未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

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

得之報酬金額。

0 

獨立董事 李東燦 同上說明。 獨立性情形，同上說明。 0 

獨立董事 張宗良 同上說明。 獨立性情形，同上說明。 0 

獨立董事 薛志仲 同上說明。 獨立性情形，同上說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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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1)本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 4 人。

(2)本屆委員任期：112 年 03 月 08 日至 115 年 03 月 07 日，最近年度(114 年度)
及 115 年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薪資報酬委員會共開會 4 次【A】，出席情形如

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 (列)席
次數【Ｂ】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 (列 )席率 (%)
【Ｂ/Ａ】

備註

召集人 唐民澤 4 0 100 

委員 李東燦 4 0 100 

委員 張宗良 4 0 100 

委員 薛志仲 4 0 100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 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

容、董事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如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

酬優於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其差異情形及原因)：無此情形。

二、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

敘明薪資報酬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意見之處理：

無此情形。

-28-



5. 永續發展暨提名委員會運作情形

1. 永續發展暨提名委員會成員資料

條件

身分別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薪資

報酬委員會成

員家數

獨立董事

(召集人) 唐民澤

專業資格與經驗，請參

閱本年報第 7 頁相關

內容。

獨立性情形，請參閱本年報第 27 頁相

關內容。
0 

獨立董事 李東燦 同上說明。 獨立性情形，同上說明。 0 

獨立董事 張宗良 同上說明。 獨立性情形，同上說明。 0 

獨立董事 薛志仲 同上說明。 獨立性情形，同上說明。 0 

2. 永續發展暨提名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1) 本公司之永續發展暨提名委員會委員計 4 人。

(2) 本屆委員任期：115 年 03 月 12 日至 115 年 6 月 25 日，最近年度(114 年度)
及 115 年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永續發展暨提名委員會共開會 2 次【A】，出

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 (列)席
次數【Ｂ】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 (列 )席率 (%)
【Ｂ/Ａ】

備註

召集人 張宗良 2 0 100 

委員 李東燦 2 0 100 

委員 唐民澤 2 0 100 

委員 薛志仲 2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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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之

治
理

架
構
，
且

設
置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專

(兼
)職

單
位

，
並

由
董

事
會

授
權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處
理

，
及

向

董
事

會
督

導
情

形
？




本
公

司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最

高
治

理
單

位
為

董
事

會
，
並

於
11

5
年

3
月

12
日

董
事

會
通

過
成

立
「

永
續

發
展

暨
提

名
委

員
會

」，
由

本
公

司
4
位

獨
立

董
事

擔
任

委
員
，
督

導
本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政
策
、
目

標
、
執

行
方

案
，
定

期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永

續
推

動
情

形
及

執
行

成
果
。
另

公
司

設
有

永
續

長
及

永
續

發
展

小
組

，
近

期
於

11
5
年

3
月

12
日

董
事

會
，

針
對

以
下

事
項

說

明
：

1.
公

司
治

理
評

鑑
狀

況
及

相
關

治
理

規
章

修
訂

須
因

應
調

整
內

部
相

關
作

業
進

行
說

明
。

2.
風

險
管

理
運

作
情

形
、
誠

信
經

營
執

行
狀

況
說

明
，
並

說
明

未
來

發
展

趨
勢

對
公

司
影

響
及

相
關

因
應

配
套

內
容

。

3.
資

通
管

理
運

作
情

形
，
包

含
風

險
管

理
架

構
、
資

通
安

全
政

策
及

管
理

方
案

暨
執

行
報

告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
公

司
是

否
依

重
大

性
原

則
，
進

行
與

公
司

營
運

相
關

之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議

題
之

風
險

評
估
，
並

訂
定

相
關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或
策

略
？




本
公

司
前

業
依

法
訂

定
各

種
內

部
規

章
，
進

行
各

式
風

險
管

理
及

評
估
；
且

本
公

司
亦

於
11

5
年

3
月

12
日

董
事

會
通

過
成

立
永

續
發

展
暨

提
名

委
員

會
，
並

於
董

事
會

報
告

風
險

管
理

運

用
情

形
。

無
重

大
差

異
。

三
、

環
境

議
題

(一
)公

司
是

否
依

其
產

業
特

性
建

立
合

適
之

環
境

管
理

制
度

？




(一
)本

公
司

係
依

循
上

市
上

櫃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相

關
規

範
，
成

立
永

續
發

展
小

組
，
每

年

進
行

能
源

使
用

及
排

放
量

之
盤

查
，
作

為
減

量
基

礎
，
以

利
公

司
符

合
法

令
規

章
、
客

戶
要

求

及
減

少
對

環
境

產
生

的
衝

擊
，

追
求

永
續

發
展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公

司
是

否
致

力
於

提
升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及
使

用
對

環
境

負
荷

衝
擊

低

之
再

生
物

料
？




(二
)本

公
司

致
力

於
提

升
各

項
資

源
之

利
用

效
率
，
落

實
資

源
回

收
、
廢

棄
物

在
合

格
處

理
的

原
則

下
，

選
擇

資
源

利
用

之
處

理
途

徑
，

以
降

低
對

環
境

負
荷

之
衝

擊
性

。
1.
推

動
使

用
如

高
效

能
泵

浦
等

節
能

產
品

2.
推

動
建

置
回

收
監

控
系

統
，

有
效

管
理

水
資

源
的

利
用

與
排

放
3.
本

公
司

業
務

除
工

程
建

置
外

，
工

廠
端

主
要

協
助

客
戶

進
行

資
源

再
生

之
售

後
服

務
，

以
減

少
整

個
地

球
之

資
源

使
用

4.
資

源
循

環
利

用
，

如
空

桶
回

收
再

利
用

等
。

無
重

大
差

異
。

(三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氣

候
變

遷
對

企
業

現
在

及
未

來
的

潛
在

風
險

與
機

會
，

並
採

取
相

關
之

因
應

措
施

？




(三
)1

.持
續

關
注

及
掌

握
環

保
法

規
及

客
戶

要
求

之
變

動
公

司
持

續
專

注
於

掌
握

環
保

法
規

和
客

戶
需

求
，
同

時
開

發
節

能
低

碳
解

決
方

案
，
以

支
援

永
續

半
導

體
製

造
。
作

為
長

期
永

續
發

展
策

略
的

一
部

分
，

公
司

也
持

續
評

估
並

實
施

綠
色

能
源

計
畫

。
2.
本

公
司

執
行

之
專

案
，

多
已

協
助

客
戶

取
得

綠
建

築
標

章
，

未
來

將
持

續
透

過
節

電
、

節
水

與
節

能
方

式
推

動
環

保
。

3.
規

劃
、

設
置

綠
色

能
源

因
應

4.
推

動
供

應
商

提
供

碳
排

資
訊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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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四
)公

司
是

否
統

計
過

去
兩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
用

水
量

及
廢

棄
物

總

重
量
，
並

制
定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
減

少
用

水
或

其
他

廢
棄

物
管

理

之
政

策
？




(四
)1

.本
公

司
自

11
1
年

起
每

年
針

對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盤
查
，
作

為
節

能
減

碳
之

基
礎
，
近

兩
年

碳
排

量
、

用
水

量
及

廢
棄

物
總

量
數

據
如

下
表

：

年
份

 
11

3 
11

4 

碳
排

量
(範

疇
一

&
二

)
(單

位
：

to
nC

O
2e

/年
)

1,
10

5.
6

1,
26

6.
5

用
水

量
(單

位
：

m
3 /年

)
14

3,
35

5
17

1,
37

0

廢
棄

物
總

量
(單

位
：

to
n/
年

)
22

1
19

5

11
4 

年
度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及

用
水

量
較

前
一

年
度

增
加
，
主

因
係

營
運

規
模
、
營

業
收

入
及

客
戶

專
案

需
求

成
長
，
帶

動
工

程
施

作
、
系

統
維

運
及

資
源

循
環

等
業

務
量

增
加

所
致
。
本

公
司

將
持

續
推

動
節

能
減

碳
與

資
源

管
理

措
施
，
並

持
續

強
化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及
用

水
管

理
，

以
降

低
營

運
對

環
境

之
衝

擊
。

2.
推

動
減

量
及

使
用

節
能

產
品

。

3.
不

定
期

宣
導

全
體

員
工

配
合

實
施

，
減

輕
營

運
對

環
境

帶
來

的
衝

擊
。

無
重

大
差

異
。

四
、

社
會

議
題

(一
)公

司
是

否
依

照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
制

定
相

關
之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


(一
)本

公
司

遵
守

我
國

相
關

勞
動

法
規
，
並

尊
重

國
際

公
認

勞
動

基
本

人
權
，
保

障
員

工
之

合

法
權

益
及

雇
用

政
策

無
差

別
待

遇
，

制
定

相
關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或
管

理
辦

法
，

且
定

期
召

開

勞
資

會
議

，
以

維
護

保
障

員
工

基
本

權
益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及

實
施

合
理

員
工

福
利

措
施

(包
括

薪
酬
、
休

假
及

其

他
福

利
等

)，
並

將
經

營
績

效
或

成
果

適
當

反
映

於
員

工
薪

酬
？




(二
)本

公
司

長
期

關
注

職
場

友
善

環
境
，
實

現
男

女
擁

有
同

工
同

酬
的

獎
酬

條
件

及
平

等
晉

升

機
會
。

 1
14

年
度

女
性

職
員

平
均

占
比

為
30

.5
7%

、
女

性
主

管
平

均
占

比
為

28
.3

5%
，
促
進

永
續

共
融

的
經

濟
成

長
；
在

政
策

制
度

上
面
，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工

作
規

則
及

相
關

辦
法
，
包

括

公
司

員
工

任
免
、
薪

酬
與

其
他

相
關

福
利

等
，
係

依
各

項
管

理
辦

法
及

考
核

制
度

辦
理
，
同

時

依
公

司
章

程
以

每
年

獲
利

狀
況

的
1%

~2
0%

的
範

圍
內

提
撥

員
工

酬
勞

，
與

員
工

分
享

經
營

成
果

。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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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三
)公

司
是

否
提

供
員

工
安

全
與

健
康

之
工

作
環

境
，

並
對

員
工

定
期

實

施
安

全
與

健
康

教
育

？




(三
)本

公
司

提
供

員
工

安
全

與
健

康
的

工
作

環
境
，
藉

由
持

續
的

教
育

訓
練

與
公

告
宣

導
，
養

成
員

工
緊

急
應

變
能

力
及

安
全

觀
念

，
加

強
員

工
認

知
，

降
低

不
安

全
行

為
造

成
意

外
事

故

發
生

，
11

4
年

度
截

至
員

工
職

災
件

數
12

件
(其

中
2
件

割
傷

、
1
件

跌
倒

、
1
件

撞
傷

，
上

述
4
件

整
體

經
公

傷
假

休
養

後
已

經
無

礙
並

恢
復

正
常

上
班

，
其

餘
則

為
員

工
上

下
班

途
中

交
通

意
外

事
故

)，
占

11
4
年

員
工

總
人

數
1.

06
%

(用
1,

13
0
員
計
算

)；
本

公
司

已
針

對
相

關

事
故

進
行

原
因

分
析

與
改

善
追

蹤
，

並
持

續
加

強
工

安
教

育
訓

練
及

交
通

安
全

宣
導

，
以

降

低
職

業
災

害
發

生
風

險
。

並
定

期
辦

理
全

面
性

員
工

健
康

檢
查

，
以

確
保

員
工

能
夠

掌
握

自

身
健

康
狀

態
。

在
11

4
年

度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未

發
生

任
何

火
災

意
外

事
件

，
已

實
施

相

關
預

防
措

施
：

持
續

培
訓

專
責

防
火

管
理

人
員

、
定

期
進

行
消

防
設

備
檢

查
、

員
工

消
防

演

練
、

及
電

器
安

全
管

控
等

。

無
重

大
差

異
。

(四
)公

司
是

否
為

員
工

建
立

有
效

之
職

涯
能

力
發

展
培

訓
計

畫
？




(四
)針

對
工

作
所

需
之

技
能
，
本

公
司

安
排

內
部

教
育

訓
練

課
程

及
在

職
訓

練
，
使

員
工

與
公

司
共

同
成

長
。
本

公
司

亦
編

列
教

育
訓

練
預

算
，
提

供
員

工
參

與
外

部
專

業
課

程
，
強

化
員

工

自
我

技
能

及
多

元
職

涯
發

展
。

11
4
年

執
行

訓
練

情
況

如
下

：

分
類
 

內
訓
時
數
 

比
例

外
訓
時
數

比
例

時
數
總
和

比
例

性
別
 

男
性

4,
40

3 
 

68
%

5,
98

1 
66

%
10

,3
84

 
67

%
女
性

2,
09

1 
 

32
%

3,
12

4 
34

%
5,

21
5 

33
%

職
務
分
類

主
管
職

1,
79

3 
 

28
%

1,
11

4 
12

%
2,

90
7 

19
%

技
術
職

4,
04

2 
 

62
%

6,
86

7 
75

%
10

,9
09

 
70

%
行
政
職

61
8 

 
10

%
51

4 
 

6%
1,

13
2 

7%
外
籍
職

41
  

1%
 

61
0 

 
7%

65
1 

 
4%

直
間
接

直
接

4,
63

0 
 

71
%

8,
09

9 
89

%
12

,7
29

 
82

%
間
接

1,
86

4 
 

29
%

1,
00

6 
11

%
2,

87
0 

18
%

總
和
時
數
 

6,
49

4 
42

%
 

9,
10

5 
58

%
15

,5
99

 
10

0%
 

平
均
時
數
 

8.
6 

12
.0

 
20

.6
 

以
11

4
年

12
月

31
日

員
工

人
數

為
75

9
人

作
為

平
均

訓
練

時
數

計
算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五
)針

對
產

品
與

服
務

之
顧

客
健

康
與

安
全

、
客

戶
隱

私
、

行
銷

及
標

示

等
議

題
，

公
司

是
否

遵
循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準

則
，

並
制

定
相

關

保
護

消
費

者
或

客
戶

權
益

政
策

及
申

訴
程

序
？




(五
)本

公
司

僅
依

客
戶

需
求

提
供

客
製

化
的

統
包

工
程

服
務
，
並

非
最

終
產

品
製

造
者
，
此

評

估
項

目
不

適
用

。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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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六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供

應
商

管
理

政
策

，
要

求
供

應
商

在
環

保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或

勞
動

人
權

等
議

題
遵

循
相

關
規

範
，

及
其

實
施

情
形

？





(六

)本
公

司
於

內
部

控
制

如
採

購
循

環
等

相
關

管
理

辦
法

中
明

定
供

應
商
、
承

攬
商

須
遵

守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規

定
，

須
保

障
員

工
安

全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五
、
公

司
是

否
參

考
國

際
通

用
之

報
告

書
編

製
準

則
或

指
引
，
編

製
永

續

報
告

書
等

揭
露

公
司

非
財

務
資

訊
之

報
告

書
？

前
揭

報
告

書
是

否

取
得

第
三

方
驗

證
單

位
之

確
信

或
保

證
意

見
？




本
公

司
目

前
尚

未
取

得
第

三
方

驗
證

單
位

之
確

信
或

保
證

意
見

，
惟

已
持

續
依

循
國

際
永

續

揭
露

準
則

強
化

相
關

資
訊

蒐
集

、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及

揭
露

品
質

，
並

持
續

完
善

永
續

管
理

機

制
與

內
部

控
制

流
程

。
未

來
將

視
主

管
機

關
法

令
要

求
、

公
司

營
運

發
展

及
永

續
治

理
推

動

情
形

，
逐

步
規

劃
導

入
第

三
方

確
信

作
業

，
以

提
升

永
續

資
訊

揭
露

之
可

靠
性

與
透

明
度

。

未
來

將
視

法
令

規

定
或

公
司

營
運

需

求
辦

理
。

六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定

有
本

身
之

永
續

發
展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定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本
公

司
已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訂
定

「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公
司

業
已

致
力

於
社

會
責

任
之

推
動

，
與

所
訂

守
則

無
重

大
差

異
。

七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一
)環

安
保

：
本

公
司

已
通

過
 I

SO
45

00
1
及

IS
O

90
01

之
驗

證
。

本
公

司
於

營
運

過
程

中
將

持
續

加
強

環
安

衛
及

品
質

之
注

意
。

(二
)社

區
參

與
：

本
公

司
除

致
力

經
營

本
業

，
亦

規
劃

推
動

社
區

服
務

並
參

與
慈

善
活

動
。

(三
)社

會
貢

獻
：

本
公

司
除

致
力

經
營

本
業

，
並

捐
助

地
方

教
育

機
構

。

(四
)社

會
服

務
、

社
會

公
益

：
本

公
司

除
致

力
經

營
本

業
，

擬
不

定
期

捐
助

社
會

福
利

團
體

。

(五
)消

費
者

權
益

：
本

公
司

為
努

力
達

成
「

客
戶

滿
意

」
的

目
標

，
除

重
視

工
程

品
質

、
安

全
性

及
創

新
外

，
亦

立
即

處
理

客
訴

並
提

供
客

戶
完

整
服

務
品

質
資

訊
。

(六
)人

權
：

本
公

司
已

依
據

勞
動

基
準

法
及

相
關

法
令

訂
定

「
工

作
規

則
」，

並
依

照
「

性
別

工
作

平
等

法
」
、「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
等

法
令

維
護

良
好

之
工

作
環

境
，

藉
以

保
障

員
工

之
工

作
權

利
。

(七
)安

全
衛

生
與

其
他

社
會

責
任

：
本

公
司

係
依

相
關

法
令

執
行

環
境

保
護

，
且

所
有

污
染

防
治

設
施

設
置

與
操

作
均

符
合

法
令

規
定

，
善

盡
環

保
公

民
之

責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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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履

行
誠

信
經

營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訂
定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及
方

案

(
一

)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並

於
規

章
及

對
外

文
件

中
明

示
誠

信
經

營
之

政
策
、
作

法
，
以

及
董

事
會

與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積

極
落

實
經

營
政

策
之

承
諾

？




(一
)本

公
司

11
2
年

4
月

7
日
董

事
會

通
過

訂
定

有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及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規

範
本

公
司

董
事
、
獨

立
董

事
、
經

理
人

及
受

僱
人

等
，

並
落

實
遵

守
公

司
法
、
證

券
交

易
法

等
相

關
規

章
及

有
關

法
令
，
以

做
為

誠
信

經
營

之

基
本
。
董

事
會

與
管

理
階

層
之

成
員

亦
積

極
參

與
相

關
誠

信
經

營
及

法
令

遵
循

之
進

修

課
程

，
以

認
知

並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二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機

制
，
定

期
分

析
及

評

估
營

業
範

圍
內

具
較

高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營

業
活

動
，
並

據
以

訂
定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
且

至
少

涵
蓋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各
款

行
為

之
防

範
措

施
？




(二
)本

公
司

訂
有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並

建
立

有
效

會
計

制
度

及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且

內
部

稽
核

人
員

已
針

對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各

款
或

其

他
營

業
範

圍
內

具
較

高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營

業
活

動
進

行
查

核
遵

循
情

形
，
以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三

)
公

是
否

於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內
明

定
作

業
程

序
、

行
為

指

南
、
違

規
之

懲
戒

及
申

訴
制

度
，
且

落
實

執
行
，
並

定
期

檢
討

修

正
前

揭
方

案
？




(三
)本

公
司

於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及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中

詳
盡

訂
定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
包

含
作

業
程

序
、
行

為
指

南
、
違

規
之

懲
戒

及
申

訴
制

度
等

，
且

據
以

實
行

，
並

依
最

新
法

律
規

章
定

期
檢

討
，

以
因

應
實

務
所

需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
一

)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往

來
對

象
之

誠
信

紀
錄
，
並

於
其

與
往

來
交

易
對

象
簽

訂
之

契
約

中
明

定
誠

信
行

為
條

款
？




(一
)本

公
司

以
公

平
與

透
明

之
方

式
進

行
商

業
活

動
，

對
外

簽
訂

之
契

約
，

對
雙

方
之

權
利

義
務

均
詳

列
於

合
約

中
。

另
針
對

客
戶

、
供

應
商

等
利

害
關

係
人

進
行

誠
信

調

查
，

以
避

免
發

生
不

誠
信

行
為

而
損

及
公

司
權

益
。

截
至

11
4年

12
月

底
無

發
生

貪
腐

情
事

與
反

競
爭

行
為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設

置
隸

屬
董

事
會

之
推

動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專

責
單

位
，

並
定

期
(至

少
一

年
一

次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其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與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及
監

督
執

行
情

形
？




(二
)本

公
司

由
總

經
理

室
為

「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

推
動

單
位

，
並

將
依

規
定

定
期

每
年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推
動

情
形

，
於

最
近

期
報

告
日

期
為

11
5
年

3
月

12
日

董
事

會
；

除

持
續

向
同

仁
宣

導
誠

信
經

營
觀

念
，

亦
針

對
新

進
同

仁
加

強
宣

導
誠

信
經

營
的

內
容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三

)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防

止
利

益
衝

突
政

策
、
提

供
適

當
陳

述
管

道
，
並

落
實

執
行

？




(三
)本

公
司

制
定

防
止

利
益

衝
突

之
政

策
，

並
提

供
適

當
管

道
供

董
事

、
經

理
人

及
其

他
出

席
或

列
席

董
事

會
之

利
害

關
係

人
主

動
說

明
其

與
公

司
有

無
潛

在
之

利
益

衝
突

，

如
有

害
於

公
司

利
益

之
虞

時
，
不

得
加

入
討

論
及

表
決
，
且

討
論

及
表

決
時

應
予

迴
避
。

無
重

大
差

異
。

(
四

)
公

司
是

否
為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已
建

立
有

效
的

會
計

制
度
、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並
由

內
部

稽
核

單
位

依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結

果
，
擬

訂
相

關
稽

核
計

畫
，
並

據
以

查
核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之
遵

循
情

形
，

或
委

託
會

計
師

執
行

查
核

？




(四
)本

公
司

為
確

保
誠

信
經

營
之

落
實

，
建

立
有

效
會

計
制

度
及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且

內
部

稽
核

人
員

定
期

查
核

前
項

制
度

遵
循

情
形
，
作

成
稽

核
報

告
提

報
董

事
會
。
會

計

師
亦

每
年

審
查

公
司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執
行

情
形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五

)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舉

辦
誠

信
經

營
之

內
、

外
部

之
教

育
訓

練
？




(五
)本

公
司

定
期

舉
辦

教
育

訓
練
，
並

訂
有

員
工

工
作

規
則
，
且

利
用

月
會

加
強

宣
導
。

11
4年

舉
辦

與
誠

信
經

營
議

題
相

關
之

內
外

部
教

育
訓

練
共

1次
大

型
教

育
訓

練
參

加

人
次

為
63

3人
次

。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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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三
、

公
司

檢
舉

制
度

之
運

作
情

形

(
一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具

體
檢

舉
及

獎
勵

制
度

，
並

建
立

便
利

檢
舉

管

道
，

及
針

對
被

檢
舉

對
象

指
派

適
當

之
受

理
專

責
人

員
？




(一
)為

倡
導

誠
信

經
營

之
企

業
文

化
，
本

公
司

提
供

正
當

檢
舉

管
道

(專
線
、
公

司
網

站

舉
報

信
箱

及
員

工
意

見
箱

)，
並

有
專

責
單

位
依

辦
法

規
定

流
程

辦
理

。

檢
舉

管
道

資
訊

如
下

: 
檢

舉
信

箱
：

em
pl

oy
ee

@
m

eg
au

ni
on

.c
om

.tw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受
理

檢
舉

事
項
之

調
查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調
查
完

成
後

應
採

取
之

後
續

措
施

及
相
關

保
密
機

制
？




(二
)本

公
司

對
於

檢
舉

人
身

分
及

檢
舉

內
容

確
實

保
密

，
並

依
辦

法
規

定
流

程
辦

理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三
)
公

司
是

否
採

取
保

護
檢

舉
人

不
因

檢
舉

而
遭

受
不

當
處

置
之

措

施
？




(三
)本

公
司

善
盡

保
護

檢
舉

人
不

因
檢

舉
而

遭
受

不
當

處
置

，
且

依
辦

法
規

定
進

行
懲

處
。

11
4
年

檢
舉

案
件

0
件

。

無
重

大
差

異
。

四
、

加
強

資
訊

揭
露

公
司

是
否

於
其

網
站

及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揭

露
其

所
定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內
容

及
推

動
成

效
？




本
公

司
已

於
網

站
，
揭

露
所

訂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等

公
司

相
關

規
章
，
以

落
實

公
司

治
理

資
訊

透
明

化
，
並

定
期

宣
導

及
保

持
檢

舉
管

道
暢

通
，
唯

至
今

尚
無

違
反

誠
信

經
營

行

為
之

受
理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五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訂

有
本

身
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定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本
公

司
業

已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訂

定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及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並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
其

運
作

與
所

訂
守

則
無

重
大

差
異

。

六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一
)本

公
司
「

董
事

會
議

事
規

範
」
中

訂
有

出
席

董
事

對
於

會
議

事
項
，
與

其
自

身
或

其
代

表
之

法
人

有
利

害
關

係
，
應

於
當

次
董

事
會

說
明

其
利

害
關

係
之

重
要

內
容
，
如

有
害

於
公

司
利

益
之

虞
時
，

不
得

加
入

討
論

及
表

決
，

並
不

得
代

理
其

他
董

事
行

使
其

表
決

權
。

且
討

論
與

表
決

時
應

予
迴

避
。

(二
)本

公
司

訂
有
「

內
部

重
大

資
訊

處
理

作
業

程
序

」，
其

董
事
、
經

理
人
、
員

工
、
顧

問
應

以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及

忠
實

義
務
，
本

誠
實

信
用

原
則

執
行

業
務
，
並

簽
署

保
密

協
定
。
知

悉
本

公
司

內

部
重

大
資

訊
之

董
事

、
經

理
人

、
員

工
、

顧
問

於
本

公
司

發
言

系
統

未
正

式
對

外
發

言
前

不
得

洩
露

所
知

悉
之

內
部

重
大

資
訊

予
他

人
。

7.
其

他
足

以
增

進
對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之
暸

解
之

重
要

資
訊

，
得

一
併

揭
露

：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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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應揭露下列事項：

1. 內部控制聲明書：請參考公開資訊觀測站申報資訊

https://mops.twse.com.tw 單一公司》公司治理》公司規章/內部控制》 內控聲明書

公告

2. 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內部控制制度者，應揭露會計師審查報告︰無。

9.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1. 股東會重要決議事項

截至年報刊印日止

會議日期 重要決議 決議結果

股東常會

4B4B114/06/26

1. 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2. 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

3. 通過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4. 通過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案。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有關 114 年度股東會重要決議業已執行完成，詳如下述說明：

1. 本公司章程修訂案，已於 114 年 8 月 18 日完成經濟部變更登記並依

修訂後章程辦理。

2. 本公司 114 年度盈餘分配案，每股分配現金股利新台幣 14 元，已訂

定 114 年 7 月 19 日為除息基準日，114 年 8 月 1 日發放現金股利。

2. 董事會重要決議事項

截至年報刊印日止

11B11B會議日期 12B12B會議期別
13B13B重要決議 14B14B決議結果

114/3/13 
114 年

第 1 次

1.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2.本公司 113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考

核」及「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3.本公司 113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

案

4.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

5.本公司及子公司截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

之應收帳款帳載金額重大且逾正常授信期

限三個月仍未收回款項，非屬資金貸與性

質案

6.擬通過 114 年度簽證會計師獨立性及適任

性之評估案

7.為配合本公司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事務所

獨立性輪調機制，擬通過本公司自 114 年

第 1 季起變更簽證會計師，暨其委任及報

酬案

8.修訂本公司「董監酬勞及經理人酬勞核給

辦法」部份條文案

9.本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作為股票上

市前公開承銷股份案

10. 訂定「114 年度現金增資員工認股辦法」

案

11. 114 年度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授予經理人

員工認股分配

本次議案

內容經全

體出席董

事，無異

議照案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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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11B會議日期 12B12B會議期別
13B13B重要決議 14B14B決議結果

12. 本公司終止興櫃轉上市交易案

13.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14. 擬通過本公司基層員工範圍並納入內

控制度定期評估案

15. 擬通過於高雄楠梓土地建置倉庫及辦

公室預算案

16. 擬通過於苗栗頭份土地建置倉庫與廠

房預算案

17. 本公司之新加坡子公司擬向非關係人

購置不動產案

18. 擬追認「永續長」任命案

19. 擬通過「總管理處協理」任命案

20. 擬通過「企設處協理」任命案

21. 擬追認經理人晉升案

22. 本公司擬辦理員工持股信託成立員工

持股信託委員會案

23. 擬通過本公司 114年度經理人給付薪資

調整案

24. 本公司 114年股東常會召集事由相關事

宜案

114/5/8 
114 年

第 2 次

1.本公司 114 年度第一季合併財務報告案

2.本公司及子公司截至 114 年 3 月 31 日止

之應收帳款帳載金額重大且逾正常授信期

限三個月仍未收回款項，非屬資金貸與性

質案

3.帆宣逾期應收帳款帳還款計畫調整案

4.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案

5.114 年第一商業銀行授信額度變更案

6.訂定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總則」案

7.擬通過本公司背書保證印鑑章之專責保管

人員變更案

8.本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召集事由相關事宜

案(新增議案) 

本次議案

內容經全

體出席董

事，無異

議照案通

過。

114/6/26 
114 年

第 3 次

1.擬訂定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

配息基準日及現金股利發放日之相關事宜

案

2.擬通過本公司之子公司 Mega Union 
Technology Global Private Limited (下稱新

加坡兆聯)「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背

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3.擬向子公司 MUAQUA ENGINEERING 
INC. (下稱美國兆聯)對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紐約分行融資提供背書保證

4.取消對孫公司上海兆聯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下稱上海兆聯)對富邦華一銀行上海虹橋

支行提供背書保證案

5.擬向子公司 Mega Union Technology Global 
Private Limited (下稱新加坡兆聯)對星展

(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星展台

灣)融資提供背書保證案

本次議案

內容經全

體出席董

事，無異

議照案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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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11B會議日期 12B12B會議期別
13B13B重要決議 14B14B決議結果

6.子公司 Mega Union Technology Global 
Private Limited (下稱新加坡兆聯)對子公司

MUAQUA ENGINEERING INC. (下稱美國

兆聯)資金貸與美金貳仟伍佰萬元整案

7.兆豐銀行融資屆期續約及新增額度案

8.擬向子公司 MUAQUA ENGINEERING 
INC. (下稱美國兆聯)對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融資提供背書保證案

114/8/7 
114 年

第 4 次

1.本公司 114 年度第二季合併財務報告案

2.本公司 113 年度經理人員工酬勞及董事酬

勞發放案

3.發行 114 年度第一次員工認股權憑證案

4.114 年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授信額度變更案

5.114 年玉山商業銀行授信額度變更案

6.台中廠辦廠房整建及設備建置預算追加

本次議案

內容經全

體出席董

事，無異

議照案通

過。

114/8/28 
114 年

第 5 次
1.追認修訂「114 年度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

及認股辦法」案

本次議案

內容經全

體出席董

事，無異

議照案通

過。

114/11/6 
114 年

第 6 次

1.本公司 114 年度第三季合併財務報告案

2.擬訂定 115 年稽核計畫案

3.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部分條文案

4.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

條文案

5.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運作之管理」、

「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部份條文

案

6.擬修訂內部控制制度作業項目案

7.擬向孫公司上海兆聯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下稱上海兆聯)對第一商業銀行上海分行

融資案提供背書保證

本次議案

內容經全

體出席董

事，無異

議照案通

過。

114/12/24 
114 年

第 7 次

1.本公司 115 年營業計畫及預算案

2.115 年各銀行融資屆期續約案

3.訂定本公司 111 年員工認股權憑證執行轉

換普通股發行新股基準日

4.擬向子公司 Mega Union Technology Global 
Private Limited (下稱新加坡兆聯)對第一商

業銀行新加坡分行融資提供背書保證案

5.擬向子公司 MUAQUA ENGINEERING 
INC. (下稱美國兆聯)對第一商業銀行洛杉

磯分行融資提供背書保證案

6.本公司擬向非關係人購置位於苗栗縣頭份

市之丁種工業區土地案

7.本公司之美國子公司擬向非關係人購置不

動產案

8.本公司擬參與睿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下
稱睿禾) 之 114 年現金增資案

本次議案

內容經全

體出席董

事，無異

議照案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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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11B會議日期 12B12B會議期別
13B13B重要決議 14B14B決議結果

9.擬通過本公司經理人 114 年度年終獎金案

10. 擬通過經理人晉升案

11. 擬通過新任經理人任命案

115/3/12 
115 年

第 1 次

1.本公司 114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2.本公司 114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考

核」及「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3.本公司 114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

案

4.本公司 114 年度盈餘分配案

5.本公司 114 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6.擬預先核准簽證會計師、其事務所及事務

所關係企業得向本公司及子公司非認證服

務 (Non-assurance services) 
7.擬通過 115 年度簽證會計師獨立性及適任

性之評估案

8.本公司簽證會計師之委任及報酬案

9.本公司及子公司截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

之應收帳款帳載金額重大且逾正常授信期

限三個月仍未收回款項，非屬資金貸與性

質案

10. 擬向孫公司上海兆聯環保科技有限公

司(下稱上海兆聯)對第一商業銀行上海分

行融資提供背書保證案

11. 訂定「永續發展暨提名委員會組織規

程」案

12. 委任本公司第一屆永續發展暨提名委

員會成員案

13. 本公司擬向非關係人購置位於彰濱工

業區土地及廠房案

14. 本公司擬向非關係人購置位於苗栗縣

頭份市之丁種工業區土地案

15. 擬通過美國子公司自地委建廠房預算

案

16. 擬通過「總經理」任命案

17. 擬通過本公司 115年度經理人給付薪資

調整案

18. 擬修訂本公司「董監酬勞及經理人酬勞

核給辦法」部分條文案

19. 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公

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20. 全面改選董事 8 席(含獨立董事 4 席)案
21.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

制案

22. 本公司 115年股東常會召集事由相關事

宜案

本次議案

內容經全

體出席董

事，無異

議照案通

過。

10.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見且有紀錄或

書面聲明者，其主要內容：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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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簽證會計師公費資訊
金額單位：新臺幣千元

會計師事務所

名稱

會計師

姓名
會計師查核期間 審計公費 非審計公費 合計 備註

資誠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

蔡蓓華 114.01.01~114.12.31
2,740 558 3,298 - 

廖福銘 114.01.01~114.12.31
註 1：本年度本公司若有更換會計師或會計師事務所者，應請分別列示查核期間，及於備註欄說明更換原因，並依

序揭露所支付之審計與非審計公費等資訊。非審計公費並應附註說明其服務內容。

註 2：非審計公費服務內容：係稅務簽證服務及財務諮詢。

(一) 更換會計師事務所且更換年度所給付之審計公費較更換前一年度之審計公費減少者，

應揭露更換前後審計公費金額及原因：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二) 審計公費較前一年度減少達百分之十以上者，應揭露審計公費減少金額、比例及原

因：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五、更換會計師資訊：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六、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理人，最近一年內曾任職於簽證會計

師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之資訊，應揭露其姓名、職稱及任職於簽證會計師事務所或

其關係企業之期間：無此情事，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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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股權移轉

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一) 董事、經理人及大股東股權變動情形：
單位：股

職稱 姓名

114 年度
115 年度

截至 4 月 30 日止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增

(減)數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增

(減)數

董事長(兼執行長) 林國清 93,600 - 26,000 -

董事 逸雲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 - - -
法人董事代表人

(兼總經理) 曹逸昌(註 7) 35,200 - - 250,000

董事

(兼資深副總經理) 周志銘(註 6) 33,200 - 300,000 500,000

董事 陳宜卉 - - - -

獨立董事 李東燦 - - - -

獨立董事 唐民澤 - - - -

獨立董事 張宗良 - - - -

獨立董事 薛志仲 - - - - 

資深副總經理 陳冠穎 34,200 - - 132,000

資深副總經理 陳鏡廉 33,200 - - -

資深副總經理 江永成 (52,000)  (71,000)  

副總經理 李美瑩(註 4) NA - NA -

資深協理 詹子龍 22,600 - - -

資深協理 林宏恩 (99,800) - -

協理 廖嘉遠(註 1) NA - NA -

協理 陳昌隆(註 2) 15,600    

資深協理 蕭雅婷 10,000 - (39,000) 80,000

協理 鄧惟心 18,600 - - -

資深協理 吳秉融 24,400 - - -

協理暨研發長 許詩韓(註 5) NA - - - 

協理 侯傑耀(註 5) NA - (96,100) - 

協理暨永續長 廖女琇(註 3) 14,600 - - - 

資深協理暨財務主管

暨公司治理主管
金保華 28,000 - - 50,000

財會處經理暨會計主

管
周湘菱 9,200 - - -

稽核主管 張惠佳 5,800 - - -
註 1：於 114/01/08 退休解任。
註 2：於 114/01/08 新任。
註 3：於 114/03/13 新任。
註 4：於 114/03/31 退休解任。
註 5：於 114/12/24 董事會通過 115/1/1 起就任。
註 6：於 115/03/12 董事會通過 115/5/1 起就任總經理。
註 7：於 115/04/30 退休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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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股權移轉之相對人為關係人之資訊：
114 年度截至 115 年 4 月 30 日止；單位：股數(股)/交易價格(元)

姓名

(註 1) 

股權移轉

原因 (註
2) 

交易日期 交易相對人

交易相對人與公

司、董事、監察

人、經理人及持

股比例超過百分

之十股東之關係

股 數 交易價格

林宏恩

 (註 3) 
處分 114/03/03 鉦峰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經理人林宏恩利
用他人名義持有

120,000 441.48 

周志銘 取得 115/03/02 魏鈺郿 配偶 300,000 677.00 

侯傑耀

(註 3) 
處分 115/03/31 致耀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經理人侯傑耀利
用他人名義持有

96,100 839.00 

註 1：係填列公司董事、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股東姓名。
註 2：係填列取得或處分。
註 3：處分對象係個人之轉投資公司。

(三) 股權質押之相對人為關係人之資訊：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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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為關係人或為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之資訊

115 年 4 月 27 日；單位：股；% 

姓名

本人

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

子女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義合計持

有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有關

係人或為配偶、二親等以

內之親屬關係者，其名稱

或姓名及關係
備

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

股

比

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名稱(或姓

名) 
關係

柏云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國清

3,733,143 4.87 - - - - 林國清 公司負責人
-

2,506,141 3.27 - - 3,733,143 4.87 林美玲 兄妹

國泰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仁和

3,330,000 4.34 - - - - 
- - -

- - - - - - 

宜益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雯婷

2,864,000 3.73 - - - - 
陳宜卉 母女 -

205,000 0.27 - - - - 

鈐儀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洪吳粧

2,524,300 3.29 - - - - 
洪吳粧 公司負責人 -

654,021 0.85 - - - - 

林國清 2,506,141 3.27 - - 3,733,143 4.87 

柏云投資

有限公司
公司負責人

-

林美玲 兄妹

陳宜卉 1,844,159 2.40 - - - - 陳雯婷 母女 -

冠蒲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冠穎

1,331,726 1.74 - - - - 
- - -

230,072 0.30 - - 1,331,726 1.74 

逸雲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曹逸昌

1,320,000 1.72 - - - - 
- - -

755,452 0.99 649,226 0.85 1,320,000 1.72 

黃偉杰 1,241,000 1.62 - - 35,000 0.05    

林美玲 1,167,200 1.52 - - - - 林國清 兄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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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司、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及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同一轉投資之持股數，並合

併計算綜合持股比例

114 年 12 月 31 日；單位：千股；% 

轉 投 資 事 業
本 公 司 投 資

董事、經理人及直接

或間接控制事業之投

資

綜 合 投 資

股 數 持股比例 股 數 持股比例 股 數 持股比例

Mega Union Technology Global Inc. 2,030 100 - - 2,030 100

Mega Union Technology Worldwide 
Inc. 730 100 - - 730 100

兆聯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註1 100 - - 註1 100

Mega Union Technology Global 
Private Limited 1,300 100 - - 1,300 100

上海兆聯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註1 100 - - 註1 100

兆聯環保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註1 100 - - 註1 100

MUAQUA ENGINEERING INC. 5,000 100 - - 5,000 100

註 1：為有限公司型態未發行股數，故無面額及股數。

註 2：係公司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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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募資情形

一、資本及股份

(一) 資本及股份

股份種類
核定股本

備註
流通在外股份 未發行股份 合計

記名式普通股 76,687,912 23,312,088 100,000,000 - 

(二) 股本來源

1. 股本形成經過

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單位：新臺幣元；股

年月
發行

價格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備註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股本來源

以現金外

之財產抵

充股款者

其他

106.09 10 35,000,000 350,000,000 25,272,975 252,729,750 盈餘轉增資 無 註 1
107.08 10 35,000,000 350,000,000 28,305,732 283,057,320 盈餘轉增資 無 註 2
108.09 10 35,000,000 350,000,000 29,721,019 297,210,190 盈餘轉增資 無 註 3
108.11 25 35,000,000 350,000,000 32,691,019 326,910,190 現金增資 無 註 4
110.06 35 60,000,000 600,000,000 35,991,019 359,910,190 現金增資 無 註 5
110.12 25 60,000,000 600,000,000 37,122,419 371,224,190 員工認股權轉換 無 註 6
111.01 60 60,000,000 600,000,000 45,122,419 451,224,190 現金增資 無 註 6
111.08 10 70,000,000 700,000,000 54,146,902 541,469,020 盈餘轉增資 無 註 7
111.09 70 70,000,000 700,000,000 60,146,902 601,469,020 現金增資 無 註 8
112.02 25 70,000,000 700,000,000 60,880,302 608,803,020 員工認股權轉換 無 註 9
113.01 25 80,000,000 800,000,000 61,544,102 615,441,020 員工認股權轉換 無 註 10
113.08 10 100,000,000 1,000,000,000 67,698,512 676,985,120 盈餘轉增資 無 註 11
114.02 10 100,000,000 1,000,000,000 69,088,312 690,883,120 員工認股權轉換 無 註 12
114.07 262 100,000,000 1,000,000,000 76,308,312 763,083,120 現金增資 無 註 13
115.01 39 100,000,000 1,000,000,000 76,687,912 766,879,120 員工認股權轉換 無 註 14

註 1：106 年 09 月 14 日經授中字第 10690990470 號。

註 2：107 年 08 月 28 日經授中字第 10790972420 號。

註 3：108 年 09 月 11 日經授中字第 10891019820 號。

註 4：108 年 11 月 08 日府經登字第 10891091020 號。

註 5：110 年 06 月 15 日府經商行字第 11090903330 號。

註 6：111 年 01 月 25 日府經商行字第 11190727100 號。

註 7：111 年 09 月 21 日經授商字第 11101173800 號。

註 8：111 年 11 月 23 日經授商字第 11101220420 號。

註 9：112 年 02 月 17 日經授商字第 11230012540 號。 

註 10：113 年 1 月 30 日經授商字第 11330008290 號。

註 11：113 年 8 月 28 日經授商字第 11330155110 號。

註 12：114 年 2 月 11 日經授商字第 11430006630 號。

註 13：114 年 8 月 11 日經授商字第 11430107580 號。
註 14：115 年 1 月 14 日經授商字第 115300041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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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總括申報制度相關資訊：無。

(四) 主要股東名單

本公司持股比例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或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主要股東名稱、持股

數額及比例

115 年 4 月 27 日；單位：股

股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柏云投資有限公司 3,733,143 4.87 
國泰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3,330,000 4.34 
宜益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2,864,000 3.73 
鈐儀投資有限公司 2,524,300 3.29 
林國清 2,506,141 3.27 
陳宜卉 1,844,159 2.40 
冠蒲投資有限公司 1,331,726 1.74 
逸雲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1,320,000 1.72 
黃偉杰 1,241,000 1.62 
林美玲 1,167,200 1.52 

(五) 公司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1.本公司股利政策

本公司章程中訂定之股利政策如下：

第二十條：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提百

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另

視公司營運需要及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公積，如尚有盈餘，其餘額再加計

以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

之。

本公司股利政策，因本公司目前處於營運成長階段，須以保留盈餘因應營運成長

及投資需求之資金，原則上將採取平衡股利政策，以部份股票股利及部份現金股

利互相搭配，其中當年度股利分派總額不低於可分配盈餘之 2%，每年發放之現

金股利不低於總發放股利之 10%。

2.本年度(115 年)擬(已)議股利分配之情形：

本公司 114 年度盈餘分派案業經 115 年 3 月 12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每股分派現金

股利 17 元及股票股利 3 元，待提報 115 年 6 月 25 日股東常會決議。

3.預期股利政策將有重大變動說明：無。

(六) 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

本公司 114 年度盈餘分配案業經 115 年 3 月 12 日董事會決議，預計於 115 年度

股東常會(115 年 6 月 25 日)決議，並擬分配股票股利 23,006 千股，分配後股本為

996,943 千元，較分配前股本 766,879 千元增加 30%。114 年度稅後淨利年增率達

56.84%，故無償配股對本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尚屬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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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員工及董事酬勞：

1.公司章程所載員工及董事酬勞之成數或範圍：

本公司章程中所載員工及董事酬勞之成數或範圍如下：

第十九條：本公司應以當年度獲利狀況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十的範圍內提撥員

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預保留彌補數額。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一為基層員工調整薪資或分派酬

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予彌補。

前項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

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該一定條件授權董事會訂之；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

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酬勞，僅得以現金為之。員工酬勞

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前項所稱之當年度獲利狀況，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前之利益。

2.本期估列員工、董事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之股數計算基

礎及實際分派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之會計處理：

(1)本期估列員工、董事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之股數計

算基礎。

本公司之員工、董事酬勞係以當年度之獲利情況，依章程所定之成數範圍估

列。

(2)實際分派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之會計處理

若估列數與董事會決議實際配發金額有差異時，則視為會計估計變動，列為

次年度之損益。

3.董事會通過分派酬勞情形

(1)以現金或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金額。若與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

有差異，應揭露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 114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業經 115 年 3 月 12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有關員工酬勞 713,713 千元及董事酬勞 37,564 千元，全數以現金發放，與 114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認列之金額並無差異。

(2)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金額占本期稅後純益及員工酬勞總額合計數之比例：

本公司 114 年度員工酬勞業經 115 年 3 月 12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全數以現金分

派，並無以股票分派員工酬勞情事，故不適用。

4.前一年度員工、董事酬勞之實際分派情形(包括分派股數、金額及股價)、其與認

列員工、董事酬勞有差異者並應敘明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 113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案業經 114 年 3 月 13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並

提報 114 年 6 月 26 日股東會，分配予員工及董事酬勞分別為 455,471 千元及

23,972 千元，與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並無差異，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尚未實際

分派完畢。

(八) 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無此情事。

二、公司債辦理情形：無此情事。

三、特別股辦理情形：無此情事。

四、海外存託憑證辦理情形：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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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員工認股權憑證辦理情形：

(一) 公司尚未屆期之員工認股權憑證：

114 年度截至刊印日止

員工認股權憑證種類  111 年第一次員工認股權憑證 114 年第一次員工認股權憑證

申報生效日期及總單

位數
112 年 1 月 9 日公開發行

2,145,000 股

114 年 8 月 26 日公開發行

3,000,000 股

發行日期 111.11.30 114.08.28 
存續期間 六年 六年

已發行單位數  2,145 單位

(每單位可認購 1,000 股) 
3,000 單位

(每單位可認購 1,000 股) 
尚可發行單位數 - - 
發行得認購股占已發

行股份總數比率
2.80% 3.91% 

得認股期間 113.11.30-117.11.30 116.08.28-120.08.28 
履約方式 發行新股 發行新股

限制認股期間及比率 認股權憑證授予期間/ 
累積最高可行使認股權比例

屆滿 113 年 11 月 30 日/40% 
屆滿 114 年 11 月 30 日/60% 
屆滿 115 年 11 月 30 日/80% 
屆滿 116 年 11 月 30 日/100% 

認股權憑證授予期間/ 
累積最高可行使認股權比例

屆滿 116 年 8 月 28 日/20% 
屆滿 117 年 8 月 28 日/40% 
屆滿 118 年 8 月 28 日/70% 
屆滿 119 年 8 月 28 日/100% 

已執行取得股數  1,222,800 股 0 股

已執行認股金額  47,689,200 元 0 元

未執行認股數量  789,800 股(註 1) 2,955,000 股(註 2) 
未執行認股者其每股

認購價格
新台幣 39 元/股 新台幣 588 元/股

未執行認股數量占已

發行股份總數比率

(%)  
1.03% 3.85% 

對股東權益影響 未執行認股數量佔已發行股份

總數比率 1.03%，對股權之稀釋

影響有限。

未執行認股數量佔已發行股份總數

比率 3.85%，對股權之稀釋影響有

限。

註1：不含失效之員工認股權憑證132.4單位(132,400股)。
註2：不含失效之員工認股權憑證45單位(45,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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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累積至年報刊印日止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經理人及取得認股權憑證可認股數前十

大員工之姓名、取得及認購情形

(1)111 年第一次員工認股權憑證

職稱 姓名
取得
認股
數量

取得
認股
數量
占已
發行
股份
總數
比率

已執行 未執行

認股

數量

認股

價格

認股
金額
(千
元 )  

認股
數量
占已
發行
股份
總數
比率

認股

數量

認股
價格

認股

金額

(千元 )

認股
數量
占已
發行
股份
總數
比率

經
理
人

執行長 林國清

981,000 1.28% 562,800 39 元 21,949 0.73% 418,200 39 元 16,310 0.55%

總經理 周志銘(註 4)
資深

副總經理
江永成

資深

副總經理
陳冠穎

資深

副總經理
陳鏡廉

資深協理 詹子龍

資深協理 林宏恩

資深協理 吳秉融

資深協理 蕭雅婷

協理 鄧惟心

協理 陳昌隆(註 1)
協理暨

研發長
許詩韓(註 3)

協理 侯傑耀(註 3)
資深協理暨

公司治理主

管
金保華

協理暨

永續長
廖女琇(註 2)

財會處經理

暨會計主管
周湘菱

稽核主管 張惠佳

員
工

資深經理 林芝年

304,000 0.40% 182,400 39 元 7,114 0.24% 121,600 39 元 4,742 0.16%

資深經理 蘇郁雅

經理 蔡易霖

經理 林毓賜

經理 黃陳柏仁

經理 陳信良

經理 黃昱誠

副理 莊秉翰

副理 陳日昇

經理 何崇孝

代理經理 林哲宇

廠長 朱紋賢

經理 楊雅婷

註：(1) 於114年01月08日新任。

(2) 於114年03月13日新任。

(3) 於115年01月01日新任。

(4) 於115年05月01日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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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4 年第一次員工認股權憑證

職稱 姓名
取得認
股數量

取得
認股
數量
占已
發行
股份
總數
比率

已執行 未執行

認股

數量

認股

價格

認股
金額
(千
元 )  

認股
數量
占已
發行
股份
總數
比率

認股

數量

認股
價格

認

股

金

額

(千元 )

認股
數量
占已
發行
股份
總數
比率

經
理
人

執行長 林國清

1,034,000 1.35% 0 588 元 0 0% 1,034,000 588 元 607,992 1.35%

總經理 周志銘(註 4)
資深

副總經理
江永成

資深

副總經理
陳冠穎

資深

副總經理
陳鏡廉

資深協理 詹子龍

資深協理 林宏恩

資深協理 吳秉融

資深協理 蕭雅婷

協理 鄧惟心

協理 陳昌隆(註 1)
協理暨

研發長
許詩韓(註 3)

協理 侯傑耀(註 3)
資深協理暨

公司治理主

管

金保華

協理暨

永續長
廖女琇(註 2)

財會處經理

暨會計主管
周湘菱

稽核主管 張惠佳

員
工

資深經理 林芝年

460,000 0.60% 0 588 元 0 0% 460,000 588 元 270,480 0.60%

資深經理 蘇郁雅

經理 李淇全

經理 黃陳柏仁

經理 陳信良

新加坡

子公司

營運長

林健瑋

經理 何崇孝

代理經理 王衍閔

代理經理 林哲宇

經理 蔡廷翊

美國

子公司

營運長

馬蕊

註：(1) 於114年01月08日新任。

(2) 於114年03月13日新任。

(3) 於115年01月01日新任。

(4) 於115年05月01日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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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私募員工認股權憑證辦理情形：無此情事。

六、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理情形：無此情事。

七、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辦理情形：無此情事。

八、資金運用計畫執行情形：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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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營運概況

一、業務內容

(一) 業務範圍

1.主要營業務內容

為專業純水及廢水回收系統規劃設計之工程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純水系統工程、

廢水處理與回收水系統工程、系統營運與維護服務、客製化耗材、樹脂再生、RO
膜清洗、海水淡化工程。

2.主要產品之營業比重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產品類別

113 年度 114 年度

營業收入淨額 比重(%) 營業收入淨額
比重
(%) 

工程收入 7,521,114 73.02 13,445,050 79.50 
服務收入 2,779,080 26.98 3,467,871 20.50 

合計 10,300,194 100.00 16,912,921 100.00 

3.公司目前之產品及服務項目

目前主要業務為高科技產業廠房之純、廢水回收系統工程及成廠區水務系統維運

及耗材清洗與銷售。

服務項目依據對象與內容大致包括以下業務：

(1) 高科技廠房之純水及廢水回收系統工程，包括純水供水系統、廢水回收系統

(TMAH、酸劑、鹼劑及含金屬化合物之廢水回收系統)及廢水排放系統。

(2) 服務類工程，包括水務系統的人員代理操作、管線變更與維修、可再利用之

耗材清洗及銷售、化學品之銷售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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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計畫開發之新商品(服務)項目

工業用水匱乏之際，廢水回收再使用，已經成為工業環保的重要課題之一，除了

需滿足經濟部工業局逐年提高廢水回收之基本要求外，隨著半導體製程的提升，

客戶自身用水量的需求亦持續增加。

公司持續研發新的廢水處理方式，並從國際化材廠商中尋求最優化分離材料，以

滿足客戶對於提高回收量的需求。

(二) 產業概況

1.產業現況與發展

(1) 回收水之發展趨勢

台灣地區雖四面環海，年平均降雨量 2,500 公釐，是世界平均值 2.6 倍。但由

於地勢高聳，河川短小流急，不容易留住天然降雨，再加上人口與高科技製

造業密度高，每年每人可分配的降雨量僅有世界平均的 1/5，早已經被聯合國

列為全球排名第 18 位具缺水危機的國家。隨全球氣候變遷加劇、水資源分布

不均及極端氣候頻率提升，各國政府與產業界對水資源管理之重視程度持續

提高。回收水系統已由過去單純因應環保法規之污染防治設備，逐步轉型為

支撐工業生產及城市運作之重要基礎設施。

近年在半導體、電子製造及高科技產業快速發展下，用水需求呈現結構性成

長，回收水不僅作為替代水源，更成為製程穩定運作之必要條件。尤其於缺

水風險較高之地區(如台灣南部、美國西部)，企業已將回收水系統納入廠房規

劃初期設計，顯示其戰略地位顯著提升。

資料來源:台積電 113 年度永續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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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可利用之水資源 168 億噸中，農業用水佔 71%，民生用水佔 19%，工

業用水僅佔 10%。然農業用水主要來自河川引水與抽取地下水，工業與民生

用水主要來自水庫的供水量。故工業用水直接分蝕掉民生所使用的自來水。

根據台灣自來水公司 113 年度年報中顯示，雖然工業用戶數僅佔總用戶數的

0.50%，但 113 年工業售水量高達 6 億 2,699 萬立方公尺，佔總售水量 25 億

8,787 萬 9 千立方公尺的 24.23%，佔售水收入的 25.55%。

由於水資源日漸稀缺，政府以鼓勵使用再生水、廢水回收及水資源整合方式，

希望有效降低工業用水取水量，將工業用水回收率目標由 105 年的 70%提升

至 119 年的 75%。

資料來源:台灣自來水事業 113 年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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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工業節水目標

單位: 億噸/年

資料來源:經濟部

工業用水主要區分為最前段的超純水、中段的製程回收水，及末段廢水處理，

三個環節。由於工業製程多元，產業差異性高，其中又以半導體產業之發展

最為快速，在面對新的製程技術提升之際，從過去的鋁製程，銅製程到目前

的先進製程所使用的鈷製程，所使用的靶材、化學品等亦有顯著之差異，因

應不同化合物之廢水，需開發出相對應最有效率之回收處理方式，因此使中

段製程回收水的客製化程度大幅增加，困難度亦大幅提升，門檻也隨之日益

提高。隨著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快速發展，除了設計與建造的技術挑戰外，維

運規模亦成為目前新的門檻之一。

(2) 半導體產業之高資本支出，帶動回收水系統設備與未來維運服務之需求動能。

委託兆聯從事水處理回收系統之業主，以半導體產業廠商為主，因為半導體

用水量大，單位產值高，再者投資區域以台灣為主，兆聯與眾多知名高科技

產業業主合作多年，迄今已累積了豐富的設計、施工經驗、與最新的處理技

術與營運規模，故服務國內半導體相關廠商投資回收水系統有一定之競爭優

勢。

水處理系統之營運，在業主建廠初期，須提供設計與系統規劃，提供經濟、

高效的設計規劃滿足業主之水量回收及與預算需求，並將工程委由兆聯採購、

發包、施作、試車、驗收。整個建廠須耗時近一年至一年半的時程，完工驗

收後，主要客戶亦委託兆聯派員從事該系統之操作服務，並提供客戶後續系

統之耗材清洗、更換等維運服務。

全球主要晶圓廠持續擴產動能。依據 SEMI 最新《300mm Fab Outlook》報告，

受 AI 資料中心與邊緣運算需求帶動，115 年全球 300mm 晶圓廠設備支出預

計年增 18%，達 1,330 億美元，顯示產業進入加速擴張階段。未來投資將持

續聚焦於 2 奈米以下先進製程與高頻寬記憶體(HBM)，同時在各國政策推動

下，半導體供應鏈在地化趨勢亦持續深化。另一方面，全球 12 吋晶圓產能將

於 115 年達歷史新高，顯示產業不僅投資規模擴大，實質產出能力亦同步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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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來半導體之發展概況

根據 SEMI 及相關產業研究機構之預測，全球半導體產業在人工智慧、高效

能運算、電動車及工業自動化等應用需求帶動下，正進入新一輪成長階段。

預期全球半導體市場規模於 119 年前後有機會達到兆美元水準，顯示產業長

期發展動能穩健。

觀察全球半導體產業發展，人工智慧應用快速擴展，正重新定義晶圓製造之

資本支出結構。依據 SEMI 相關報告，AI 運算需求帶動先進製程與高階記憶

體投資顯著成長，預期全球半導體設備支出將持續擴張，並於 116 年前後達

歷史新高水準。

在技術發展方面，邏輯與微處理器領域之投資持續提升，主要受 2 奈米以下

先進製程推進所帶動；記憶體產業則受高頻寬記憶體及 DRAM 升級需求驅

動，投資動能同步增強，成為支撐整體資本支出成長之重要來源。

就區域發展而言，中國大陸在政策支持下持續推動半導體自主化，預期仍為

全球重要設備投資市場之一；台灣則聚焦於先進製程技術發展，維持在全球

晶圓製造之關鍵地位；韓國則持續深化記憶體產業優勢；美洲地區則在政策

激勵下，加速推動在地製造布局，帶動相關投資成長。

整體而言，半導體產業已由景氣循環復甦階段，逐步轉向由 AI、高效能運算

及高階記憶體需求所驅動之結構性成長，預期中長期資本支出將維持穩健擴

張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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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導體代工市場競爭下的市場佔有率，仍以 T 公司的比重最高，110 年達

57%，預估 114 年將提升至 70.4%，仍居晶圓代工之龍頭廠商地位。

資料來源:「科技新報」(Tech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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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該行業上、中、下游產業之關聯性

高科技廠房水務系統工程統包業者介於工程業主與工程材料、設備及工程勞務分

包商之間。

3.產品之各種發展趨勢及競爭情形

(1) 純水及超純水系統解決方案

高科技產業超純水系統包含超純水製造單元及超純水供應管路系統，整體技

術解決方案包含系統技術方案規劃、工程(管路、設備及儀控)設計、設備製

造、工程施工與管理、試車等，最終為客戶建造達到符合超純水水質標準的

超純水系統。

超純水是眾多牽涉溼式製程產業如光電或半導體等生產過程中最重要的元素

之一，主要用於調製高純度化學溶液、溼式蝕刻、晶圓清洗及浸潤式曝光，

超純水質量對晶圓生產與產品良率有重要影響，在半導體產品的精細化過程

中，對超純水的水質要求也不斷地提高，這些水質指標包含粒狀物、細菌、

溶解性有機化合物或無機化合物及各種溶解性氣體等。例如隨著浸潤式微影

導入，尿素在超純水中濃度被要求至極低濃度，以避免影響曝光蝕刻良率；

無機物雜質如硼，則因對矽基晶片電氣特性有干擾作用，在次世代的製程中，

硼的水質標準愈加嚴格。晶圓製造世代持續演進，超純水系統解決方案必須

符合持續提升的各項水質標準，以兼顧系統運行穩定性及成本效益。另在水

資源及環保減廢等綠色要求下，在水資源的原料端，超純水製造過程中，以

回收水來取代自來水做為原料亦漸普遍，以滿足水資源循環再利用；在使用

端，以加氫或臭氧超純水形成機能水取代高汙染化學藥劑的使用，以滿足環

保減廢的目標，超純水在系統設計上的複雜性因此持續提高。綜上，超純水

系統技術及管理的門檻愈來愈高，尤其是高純度超純水系統，潛在競爭者進

入市場具有相當的困難度。

(2) 廢水處理及回收系統解決方案

廢水處理及回收系統包含廢水分類收集、處理及回收系統，整體技術解決方

案包含系統技術方案規劃、工程(管路、設備及儀控)設計、設備製造、工程施

工與管理、試車等，最終滿足客戶達到符合放流水標準及回收水水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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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及生態永續已成全民共識，環保標準隨著社會大眾對生活品質的要

求而提升，減廢減排及資源回收循環再利用已成企業重要課題，在環保排放

標準趨嚴及廢水回收率提升之下，廢水分類收集並予以回收再利用已成趨勢，

於高科技產業如半導體、面板製造等複雜製程，廢水分類處理及回收系統可

達數十種，分別針對各種無機汙染物及有機汙染物加以處理以符合排放及回

收水質標準，所運用技術從基本的酸鹼中和、化學混凝沉澱及生物處理，乃

至於因應高級處理及水資源回收所需之活性碳吸附、離子交換樹脂吸附、高

級氧化、電化學處理、薄膜分離、蒸餾、蒸發及薄膜生物反應器等更先進之

技術，整體技術解決方案之處理/回收流程愈加複雜，涵蓋之技術層面亦愈廣，

且在高科技產業如半導體製造業，除要求高品質外，快速建廠亦是重點，必

須全面符合高安全性、高穩定性、高潔淨度、高處理效率及自動化的設計與

品質規範，形成整體技術及經營管理的高門檻，因此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具

有一定的困難度。

科技持續進步，製程的演進帶來新的環保挑戰及機會，如半導體製造導入新

材料及化學品以追求電晶體密度及效能的提升，對於新製程所產生的汙染物

亦必須同時提出處理/回收的解決方案，而在製程微縮化下，水資源的使用在

資源受限下，用水效率必須持續提升，單位晶圓化學藥品使用量有持續提升

的趨勢，造成製程排水汙染物濃度亦同步提升，故解決方案必須同步滿足質

與量的提升，參與業者的經驗與研發能力成為關鍵，此趨勢有利於大型業者

發揮其優勢。

(3) 綠色循環解決方案

水處理於超純水及廢水回收系統皆使用大量的耗材，包含活性碳、離子交換

樹脂、逆滲透膜、超濾膜或脫氣膜等各式分離膜，在環保永續的發展趨勢下，

利用系統設計、創新材料或回收再利用程序以延長耗材的使用壽命，並達成

節省運轉成本及環保減廢的目標，此已成為系統工程業者整體綠色循環解決

方案的重要環節，綠色循環解決方案的趨勢包含: 

a. 綠色處理程序: 在系統處理流程上，除了傳統上必須考量的去除效率、建

造成本，並需符合法規與環評承諾的要求。由於廢棄物處理成本近年大幅

增加，減廢對運轉成本的效益亦顯著提升，綠色處理程序的特色有：

(a) 低耗材使用量及增加耗材生命週期，以降低廢棄物產生量。

(b) 低用藥量，以降低化學藥品使用量並降低水質汙染。

(c) 環境友善型耗材或藥劑，導入具備低汙染性、可循環再利用之耗材，或導

入具自然分解特性之藥劑。

(d) 低汙染物產出及低耗能程序，例如以低污泥產出量之 MBR 薄膜生物反應

器取代活性污泥法；以離子吸附脫附濃縮後電解回收取代化學混凝除銅

及鈷程序、利用蒸氣壓縮機取代多效蒸發系統等。

b. 綠色材料開發與應用：綠色材料即環境友善型耗材或藥劑，須達成環保減

廢並兼顧功能效率，例如開發催化觸媒以取代化學藥劑，甚至進一步尋求

回收再利用的可能性，持續投入研發能量於綠色材料開發與應用。

c. 開發耗材回收再利用程序並建立具經濟規模之回收廠：促進循環經濟的發

展是政府的既定政策，企業在推動 ESG 的投入資源亦持續成長。耗材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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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必須經歷二階段，首先第一階段為回收技術開發，回收技術必須經

由嚴格的驗證以確保系統運行的可行性及穩定性，第二階段為實廠量產，

量產的商業挑戰難度不亞於技術開發，必須具備經濟規模才能跨越成本效

益及相關資源回收法規要求的門檻，隨著整體水資源及回收市場規模的擴

增，使回收廠具體化成功商轉的經濟可行性大幅提升。

在綠色循環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技術研發能力及經濟規模成為整體綠色方案

提供業者競爭力的重要關鍵，具備滿足客戶包含綠色處理程序、綠色耗材藥

劑、減廢回收再利用處理、系統代營運管理等全方面需求的大型業者將取得

明顯的競爭優勢。

(4) 水處理化學品及材料

水處理用化材使用於以下四類系統: 1.工業用水(工水、純水或超純水)系統 2.
廢水處理回收系統 3.冷卻水系統 4.鍋爐水系統，以上四類系統皆隨工業用水

的增長而呈成長趨勢，其中超純水系統及廢水處理回收系統又高於平均，超

純水系統受惠於高科技產業資本資出的高成長趨勢；廢水處理回收系統則受

益於水資源再利用率的提升。

水處理化學品分為兩大類，第一大類是大宗化學品，如酸鹼中和藥劑、混凝

劑如明礬、硫酸鐵或氯化鐵等、消毒劑如氯或次氯酸鈉等；第二大類則是特

用化學品，如絮凝劑、殺菌劑，抗蝕阻垢劑、重金屬捕捉劑或其他特用污染

物去除劑、離子交換樹脂等。

由於水資源缺乏為長期趨勢，且工業用水隨經濟成長持續增加，產業不僅須

具備缺水危機解決對策，也須面對工業用水包含自來水及回收水水價調漲的

壓力，提昇工業用水效能成為重要課題；另由於環保意識提升，低環保衝擊

的水處理藥劑需求亦持續成長，故針對客戶需求的客製化專案服務需求日益

增加，在銷售水處理藥劑之外，提升技術服務能力已成為水處理藥劑產業的

重點工作。因應客戶水資源及環保政策提供完整的綠色解決方案，方案提供

者必須兼具經驗、技術、檢測及研發能力，提供包含處理方法、程序、方案

設計、客製配方、藥劑投加及效能監測、相關環保配套等，如廢水處理、用

水效率提升或回用技術、技術培訓及代營運管理等全面性服務。在此趨勢下，

具備系統工程能力的大型業者競爭力顯著提升。

水處理化學品及材料的發展趨勢如下：

a. 環保與綠色化學品開發與應用: 水處理藥劑綠色化，朝無毒、無害及自然生

物分解等環境友善方向發展，以降低藥劑使用所產生的環境衝擊，持續朝環

保永續目標邁進。

b. 節水、節能水處理配套技術及藥劑開發與應用:透過處理技術的優化，以達

成能源及水資源使用效率的提升，成為企業節能減碳方案的一環。

c. 高效或多功能藥劑開發與應用: 透過新藥劑的開發或配方的調整，開發高

效或多功能藥劑可降低藥劑消耗量或提高處理成效，具節能減碳效益同時節

省運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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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技術及研發概況

1.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投入之研發費用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114 年度 115 年截至 3 月 31 日止

研究發展費用 70,856 20,217
營業收入 16,912,921 4,706,862
研發費用占營收比率 0.42 0.43

2.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年度 分類 開發成功之效益 開發產品之技術說明

113
新技術

超重力碳捕捉技

術

利用超重力方式，導入廢水中鈣離子吸收

CO2，同時移除結垢因子並生成 CaCO3 達成

循環經濟與 ESG 的效益。

新技術
高階廢硫酸處理

技術

將製程排放之廢硫酸，較上一代製程快速處

理成工業級硫酸使用。

114 

產品 除磷劑
因應 2027 年法規管制磷酸，低濃磷酸廢液

採用高效去除劑，優化放流導電度。

產品
PFAs 短碳鏈吸附

材

因應 2027 年法規管制 C4 以下 PFAs，提供

更高吸附容量的優異材料。

新技術 磷酸資源化
因應 2027 年法規管制磷酸，高濃磷酸廢液

資源化工業級磷酸販售，實現循環經濟。

新技術 冷卻液回收技術

AI 與資料中心行業之乙二醇(EG)及丙二醇

(PG)冷卻液回收再利用，降低營運成本與廢

棄物，減少碳排放。

新技術
ROAM 系統處理

IPA 廢水&回收

IPA 

可有效分離氨氮與異丙醇(IPA)，可將 IPA 回

收並提濃 20 倍以上的濃度。

新技術
MBR 生物系統優

化

提升生物系統 MBR 處理效率，同時降低設

備重量與耗電量，達致節能減碳之目的。

(四) 長、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1. 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1) 積極開發國內科技產業純、廢水回收統包工程及服務

(2) 跨足海外市場，服務優質台商與國際優質企業。

(3) 開發材料供應商與優質下包商。

(4) 提升工程品質與客戶滿意度。

(5) 生產服務廠區之自有化，以符合永續性及提升員工歸屬感。

2. 中、長期業務發展計畫

(1) 落實公司治理，達到企業永續經營之目標。

(2) 透過產學合作，持續引入及人才培育。

(3) 致力於上下游產業鏈的整合，提升工程服務之競爭力。

(4) 提供創新及最佳化的完整解決方案，創造環保、客戶、兆聯三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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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及產銷概況

(一) 市場分析

1.主要產品(服務)之銷售(提供)地區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地區

113 年度 114 年度

營業收入 比重 營業收入 比重

台 灣 8,855,805 85.98 11,710,858 69.24 
新 加 坡 583,095 5.66 1,668,968 9.87 
美 國 529,490 5.14 3,227,849 19.09 
中 國 大 陸 301,926 2.93 261,136 1.54 
其 他 29,878 0.29 44,110 0.26 
合 計 10,300,194 100.00 16,912,921 100.00 

2.市場佔有率

國內純水、廢水回收、廢水處理系統工程承攬，主要來自於公共工程與製造業兩

個領域。公共工程包含各縣市民生汙水、工業區汙水處理廠以及海水淡化廠之大

型工程，製造業用水則包含前段的超純水系統、中段的回收水系統與末段的廢水

處理系統。

兆聯成立於民國 93 年，主要團隊多數在美商 Ionics 台灣分公司服務，過去在外

商服務國內面板廠與 PCB 廠的工業用水處理。工業用純水、廢水回收系統，過去

多由美商與日商企業提供設計與工程發包施作，後續多由業者自己負責維運與系

統操作。兆聯藉由專業的技術與豐富經驗，並具有在地化服務的優勢，逐漸將廢

水回收系統工程由日商的手中，逐漸拿下。由原先的面板與 PCB 產業，更進一步

跨足半導體產業，並由回收/廢水系統，逐步跨入超純水系統設備。提供客戶更完

整與在地化的系統設計、施工、維運一條龍的整合服務，並深獲客戶好評，已於

業界建立優異的口碑。
國內當前水務工程公司 114 年之營收規模依據公司訪談與透過公開資訊取得，整

理如下表，國內水務工程規模約 540 億元，以公司 114 年之營收規模推算，市場

佔有率約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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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與成長性

(1) 台灣市場

由於台灣地區受限於氣候及地形因素，水資源儲存不易，加以全球氣候變遷

及全台用水需求持續成長，傳統水源供水穩定度備受挑戰，而近年來台灣地

區隨著環保意識抬頭，水資源循環使用率之要求逐年提高，新建廠投入之廢

水回收設備之支出亦將逐年提高。

現今台灣已經成為全球光電、半導體的製造中心，相關產業上下游供應鏈已

在台灣形成產業聚落，尤其是半導體產業，在第三代半導體、先進製程技術

及先進封裝技術，持續製程技術提升，及產能擴充，未來半導體相關產業之

長期資本支出必將隨著未來高效能運算(HPC)、AI、電動車等 IC 需求的持續

增加呈現之增長之勢。隨著資本支出的穩定增加，包括系統設備建置、維修、

耗材清洗、水系統之化學藥品更換及系統操作等的服務類性質業務，亦將隨

著資本支出增加而持續穩定的增長。

(2) 中國市場

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的產業分析，中國在全球位居第六大半導體供應國，市

占率僅為中個位數，且在美中貿易戰裡美國試圖透過高科技管制限制中國半

導體等領域之技術與產業發展，導致中國半導體主要環節遭遇美國卡關而待

突破，特別是國產化進程所需的人才、半導體先進製程設備、關鍵核心晶片

仍受限。

然中國官方在美國科技管制之下，不斷推出相關扶植措施，期望能讓中國建

立自主半導體供應鏈，除擴大各項租稅優惠適用廣度擴及集成電路設計、集

成電路製造、半導體封測、半導體設備、半導體材料、軟體等領域外，中國

憑藉資金、材料、人才及掌握終端需求的優勢，在中國十四五政策規劃中，

明定以國內需求「內循環」帶動半導體產業發展的策略方向，並給予經費支

持；另一方面，「大基金」二期 2,000 多億人民幣經費，也針對半導體產業重

點領域進行投資，舉全國之力支持自主半導體供應鏈的發展，希望藉此擺脫

西方國家的箝制，走出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未來道路。

本公司孫公司上海兆聯憑藉過去十年於當地承攬華為、南京 T 公司、京東方

等半導體、面板產業純、廢水系統工程實績，有一定業主口碑，憑藉此優勢

與資質，審慎爭取相關工程業務。未來上海兆聯在大陸的業務發展機會仍有

成長空間。

(3) 美國市場

美國晶片製造商占全球半導體收入的三分之一，但美國公司及其亞洲代工廠

卻未在美國境內生產任何此類先進晶片。鑑於晶片在現代經濟的核心地位以

及在人工智慧時代於戰爭中的核心地位，美國遂於 111 年通過「晶片與科學

法」以爭取晶片製造業回流，且保護關鍵技術供應鏈免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

和其他干擾的政策，進而引發結構性變化，此法案規劃為美國半導體生產挹

注超過 500 億美元的政府補貼及稅收抵免。而在出於商業原因及地緣政治因

素的考量下，台灣晶圓巨擘T公司斥資400億美元在美國亞利桑那州(Arizona)
建設先進晶圓廠、南韓 S 公司計畫在美國德州投資 170 億美元、美國晶片製

造巨擘英特爾(Intel)將斥資 1000 億美元在亞利桑那州、俄亥俄州、新墨西哥

和俄勒岡州建設 5 間晶圓廠及 2 間先進封裝廠。顯示美國打著製造業回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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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號，試圖主導下一代技術和製造技術，預計於 119 年在美國境內生產全世

界約 20%的先進技術晶片；兆聯近期亦隨著重要客戶至美國設立服務據點，

以就近提供客戶貼身服務。

(4) 東南亞市場

東南亞國家在美中地緣政治衝突升溫後，成為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移轉及「去

風險化」的主要地區。依據 113 年 7 月 31 日新加坡聯合早報引述聯合國貿易

及發展會議(UNCTAD)近期發布的「世界投資報告」指出，112 年新加坡吸引

的外來直接投資額較 111 年成長 13%，達 1,600 億美元，居東協之冠，全球

排名第 3 名。新加坡半導體產業發展水準非常高，涵蓋從設計、製造、封裝、

測試到裝置、材料、分銷等各環節的完整產業鏈，包括了許多國際知名的半

導體企業如:TSMC、VSMC、UMC、SSMC、GlobalFoundries、Siltronic、
TOPPANHD 等。根據 Statista 的資料預測，新加坡半導體市場預計將成長

7.85%(113-116 年)，到 116 年市場規模將達到 569.1 億美元；本公司子公司新

加坡兆聯於 107 年亦隨著重要客戶至新加坡設立服務據點，以就近提供客戶

貼身服務。

4.競爭利基

(1) 優良的傳統與豐富的工程實績

兆聯成立於民國 93 年，二十多年來，承襲前美商的專業經理人的經營傳統，

秉持循環、永續的公司經營理念，公司取得 ISO 9001 及 OHSAS 18001 等國

際認証，在國內外大廠之興建廠案，擁有豐富的純水、廢水回收系統包實績，

完成建造近 300 件大型專案工程。客戶包含晶圓代工、封裝、記憶體、PCB、
面板、LED、太陽能等廠商，系統設計與工程施工品質在客戶端與業界建立

殷實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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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業的工程團隊

兆聯團隊成員主要為前美商水處理公司在台灣的核心人員以及國內相關超純

水領域的技術專家，擁有非常豐富的跨國公司工作經驗及與國際接軌的超純

水系統及半導體／光電產業製程用水回收的技術能力。兆聯擁有的專業技術

人才包含：環工碩士、化工碩士、環工技師、電機工程師、機械工程師、製

程工程師、安衛工程師、儀控工程師等。

此外即透平日的在職訓練，持續地強化人員技術能力。更不定時召開內訓與

外訓課程，由資歷豐富的同仁及外部講師進行經驗分享與職能教育。透過經

驗傳承與不斷的教育訓練，持續提升員工之專業能力與素養，使兆聯在業界

保有持續創新的創造力與強大的競爭力。

(3) 穩健的財務結構及完整的布局

國內外材料與外包廠商，配合公司多年的合作經驗，也因為公司目前的營運

具有一定之規模優勢，廠商會提供最具競爭力之新產品，優先提供兆聯測試

使用，由兆聯設計應用在廢水回收系統設備中，絕大多數的物料，均由兆聯

直接對應國內外的製造商，並享有一定採購額度的交易條件與採購價格回饋

之優勢。

在工程外包方面，配合的下包商均直接擁有優質的現場施工團隊，配合兆聯

的監工與工安，單一工程各項工種每日出工動員人數已逾兩百多人，均能熟

悉且滿足當前半導體業者所要求之嚴格規範。

5.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及因應對策

(1) 有利因素

A. 半導體及光電等電子科技產業之技術創新，帶動廠商擴廠或廠房升級以

符合其生產之需求，兆聯亦隨著大環境而不斷成長。

B. 全球水資源匱乏，節能環保意識抬頭，台灣地區更面臨南北區域水庫用

水調度困難的議題，中南部科技工業園區，更是用水重鎮，面臨更嚴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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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考驗，此亦迫使經濟部與環評會逐年提高新建廠之水資源自籌與再

生利用之比例。

C. 與供應商長期配合，已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D. 健全的銀行融資管道及一定比例之自有資金，各項財務比率良好。

E. 專業人才及團隊經驗豐富，可提供系統規劃、圖面設計、工程發包、試

車、水質檢驗、系統操作與耗材維運等服務。

(2) 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A. 原物料上漲

參考主計處所公布 114 年營造工程類物價指數，114 年年增率 0.78%，呈

上漲趨勢。

因應對策：

透過採購端與供應商間，藉由供貨合約，穩定產品售價，及供貨之穩定

性。另因應產品交期的拉長，適度的提高通用材料與耗材之安全庫存量。

業務工程報價時，需蒐集最新的材料與外包廠商的報價，卻定價格之正

確性，並將當前之價格合理的反應給業主，以確保公司應有之合理利潤。

B. 匯率波動

美國聯準會於 114 年啟動降息，利率水準較 113 年高點回落，並於 115 
年延續寬鬆方向。隨通膨壓力緩解及經濟動能轉弱，加上地緣政治與貿

易政策變動影響，美元走勢轉為震盪偏弱，新台幣匯率呈現區間波動。

因應對策：

目前因承攬業主海外工程，採用美元報價，今年外銷比重與進口材料比

重相當，均採用美元計價，收付款的時間差異可以透過銀行的外幣融資

方式達到自然避險的目標。未來若海外業務承攬量與進口量外貨之美元

付款有差異時，將透過預先結購/結售美元，或採美元定存單的方式，達

到匯率避險之目標。

C. 利率調漲風險

台灣央行於 113 年底進行最後一次升息後，114 年起維持利率高檔不變，

並於 115 年隨全球貨幣政策轉向，開始進行小幅降息。整體利率水準雖

較高點略為回落，惟仍處相對高檔區間，企業資金成本壓力尚未完全緩

解。

因應對策：

工程行業存在工程期間，營運資金周轉的挑戰，部分材料與小型工程有

一定比例的預付款，與依工程進度向業主請款，再經業主審核通過，通知

開立發票到請款，有一定之時間差距。故多數的工程公司，需備有一定之

銀行融資額度，銀行利率調漲，勢將迫使公司資金成本之上揚。公司將適

度向業主爭取工程預付款外，並與銀行密切聯繫以爭取較優惠之借款利

率，以降低利率變動對公司產生不利之衝擊。未來將視各種資金來源之

額度及成本綜合考量，以籌措所需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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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專業人才取得與留任面臨挑戰

兆聯屬於工程服務業，工程專業人員所處之工作環境較為多變及艱辛，

因此人員流動率較一般產業高，如何尋才、育才與留才，為兆聯一直努力

的方向。

因應對策：

兆聯持續提出針對優秀員工，提出留才計畫，並經股東會同意，將員工分

紅比例，盡量以章程規定之上限發放，以提高員工整體酬勞。利用傳承模

式，讓資深工程師/專業技師，培養 1-2 位新進人員，藉由師徒傳承的方

式，降低資深工程師例行工作之負荷，也有助於培養新進員工的專業化

程度。

透過產學合作，已故創辦人陳國益先生成立之基金會，提供優秀學子獎

助學金，並與大專院校相關科系提供產學合作，增加畢業生對公司之認

同感，使其未來於職涯選擇中能優先考量兆聯。此外，加強在職教育，透

過平日師徒培訓外，定期由公司主管舉辦初階、高階專案職能教育，進行

經驗與知識的傳承，使同仁迅速提升本職學能。

(二) 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及產製過程

1.主要產品及用途

兆聯為全方位水資源解決方案提供商，提供客戶純水系統、廢水處理系統、廢水

回收系統、系統營運及相關資源回收再利用及提供相關藥品…等服務，近年來尤

其致力於研發永續環保及水資源再利用的解決方案，持續投入研發能量於半導體

先進製程所衍生的相關永續、循環再利用的需求，進行分流、處理或再利用。降

低廢水、廢棄物對環境衝擊並可有效降低業者的處理成本，與客戶攜手邁向綠色

製造的循環永續經營模式。

主要產品 用途範圍

高科技水務

系統整合

(工程承攬) 

高科技產業純、廢水處理系統、廢水回收系統設備之規劃、設計、

製造、外包；以及電控、儀控、管路設計、工程發包監造，安裝

及試車。

永續循環

解決方案

(維運服務) 

成廠系統設備改善(節能/高效化)；系統維運操作服務；RO、樹

脂、耗材清洗再生；藥水銷售。

2.產製過程

取得工程專案前，首先了解業主的需求，領回專案的規範、圖面及其他投標資料，

業務開發部門進行成本估算，經主管核決後結果對客戶進行報價或參加投標。若

能取得工程案件，召開工程起始會議，指定工程專案經理，再由專案經理核定工

程預算，發起請購交由資材處著手材料及設備採購發包作業。專案經理依照工程

進度，送交業主估驗、請款，待工程施作完成，進行功能性試車，由業主驗收完

成後報竣工，整個工程專案至此完成進入保固。

完工驗收後，主要客戶亦委託兆聯派員從事該系統之操作服務，並提供客戶後

續系統之耗材清洗再生、更換等維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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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主要產製過程如下所示：

a. 業務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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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專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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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原料之供應狀況

本公司及子公司與國內各供應商建立穩定且良好之關係，主要作業模式分：

1. 依專案需求工程發包：公司採連工帶料發包給供應商或公司供料給施工商施作，

發包範圍包含特製桶槽、機電工程、配管工程、管架工程、設備預製…等。

2. 依專案需求設備採購: 採購主要包含監控儀錶、塑料管材、管配件、鐵件、泵

浦、閥類、線材、五金、現場零星設備….等。

3. 統籌採購：RO 膜、樹脂、逆滲透膜、化學品---等耗材類。

供應商皆為國內外信譽良好的廠商。現場施作的包商也是具有在高科技產業進行相

關工程的施工團隊。且多年配合下來，已建立良好的互信基礎，對交期的掌握度、

品質的管控有優異的實績。

(四) 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曾占進(銷)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客戶名稱及其進(銷)貨金

額與比例，並說明其增減變動原因：

1.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曾占進貨總額達百分之十以上之廠商名稱及其進貨金額

與比例及增減變動原因：
單位：新臺幣千元；% 

113 年度 114 年度 115 年 3 月 31 日止

項

目
名稱 金額

占全年

度銷貨

淨額比

率(%) 

與發

行人

之關

係

名稱 金額

占全年

度銷貨

淨額比

率(%)

與發

行人

之關

係

名稱 金額

占全年

度銷貨

淨額比

率(%)

與發行人

之關係

1 無 - - 無 無 - - 無 無 - - 無

2 其他 6,346,774 100.00 - 其他 10,506,899 100.00 - 其他 3,070,619 100.00 - 
進貨淨額 6,346,774 100.00 - 進貨淨額 10,506,899 100.00 - 進貨淨額 3,070,619 100.00 - 

註 1：因契約約定不得揭露客戶名稱或交易對象為個人且非關係人，得以代號為之。

增減變動原因：

本公司及子公司進貨來源尚屬分散，未對單一供應商產生重大依賴。

2.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曾占銷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客戶名稱及銷貨金額與比

例及增減變動原因：

單位：新臺幣千元；% 
113 年度 114 年度 115 年 3 月 31 日止

項

目
名稱 金額

占全年

度銷貨

淨額比

率(%) 

與發

行人

之關

係

名稱 金額

占全年

度銷貨

淨額比

率(%)

與發

行人

之關

係

名稱 金額

占全年

度銷貨

淨額比

率(%)

與發行人

之關係

1 T 公司 7,877,768 76.48 無 T 公司 13,064,633 77.25 無 T 公司 3,894,243 82.74 無

2 其他 2,422,426 23.52 - 其他 3,848,288 22.75 - 其他 812,619 17.26 - 
銷貨淨額 10,300,194 100.00 - 銷貨淨額 16,912,921 100.00 - 銷貨淨額 4,706,862 100.00 - 

註 1：因契約約定不得揭露客戶名稱或交易對象為個人且非關係人，得以代號為之。

增減變動原因：

本公司及子公司銷貨客戶變動係屬正常營運活動而產生之變動，無性質特殊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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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業員工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資料

單位：人；% 

年 度 113 年度 114 年度
115 年截至

4 月 30 日止

員工

人數

直接人員 906 1,055 1,112 
間接人員 168 186 185 

合 計 1,074 1,241 1,297 
平均年歲 33.87 34.06 33.88 

平均服務年資 4.12 4.26 4.19 
學
歷
分
布
比
率

博 士 0.09 0.16 0.16 
碩 士 9.31 9.55 9.30 
大 專 76.45 75.63 75.66 
高 中 11.45 12.31 12.56 
高中以下 2.70 2.35 2.32 

四、環保支出資訊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污染環境所遭受之損失(包括賠償及環境保護稽查結果

違反環保法規事項，應列明處分日期、處分字號、違反法規條文、違反法規內容、處分內

容)，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

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因污染環境所受之損

失。

五、勞資關係

(一) 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以及勞資間之協議

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本公司勞資關係和諧、穩定，公司保持業務積極正向發展，並致力提升員工福利，

同時維持勞資溝通管道暢通，經由全體同仁共同努力，發揮個人的專才，使同仁及

公司同步成長，共享美好成果。

1.員工福利措施與實施情形

本公司除依中華民國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之健康保險及勞工保險辦理外，並提供員

工團體保險及提撥勞工個人退休金帳戶制度，以保障員工相關福利，措施與實施情

形如下：

(1)依法享有特休假、提撥退休金，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統籌福利活動，保障

勞工權益。

(2)全體員工除依法參加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外，另提供員工團體商業意外、

癌症醫療保險，由公司負擔保費。

(3)提供員工健康檢查定額補助及不定期舉辦員工活動、旅遊活動，豐富同仁休

閒活動，增進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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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修及訓練

為提升員工專業技術能力、加強工作效率及對產品品質之重視，依照年度教育訓

練計畫表執行教育訓練，內部訓練和外部訓練同時進行，以強化各機能別員工之

專業能力。本公司各項訓練列舉如下：

(1)新進人員訓練：到職當日提供有關公司之企業文化、組織沿革、工作規則、

員工福利、注意事項、環境介紹等說明課程，使新進人員對公司有基本的認

識。

(2)在職人員訓練：培養同仁在工作方面的專業技能、知識及管理的能力。

(3)專業職能訓練：依需要派同仁至相關機構受訓，讓同仁取得專業的檢驗認證。

3.退休制度與實施情形

本公司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員工退休事宜。對適用勞退舊制員工，依舊制退休

辦法，本公司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存儲至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並由勞工

與雇主共同組織「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監督之。退休金給付由本公司舊

制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支付，公司亦依法於每年度終了前估算次年度符合退休條

件者所需之退休金，如有不足應於規定期限內補足，以作為預作未來勞工退休金

之用。

自 94 年 7 月 1 日起配合「勞工退休金條例」(以下簡稱 「新制」)實施之後，

員工得選擇適用「勞動基準法」，或選擇適用新制保留適用 該條例前之工作年資。

原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員工如經選擇新制後之服務年 資或新制施行後到職之員

工，其服務年資改採確定提撥制，其退休金給付由本公司按月依每月工資百分之

六提撥退休金，儲存於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4.勞資間之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公司制度完善，勞資關係融洽，溝通管道暢通，若勞方有意見時，公司皆會妥適

處理。

(1) 員工福利措施: 

I. 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依法提撥福利金辦理各項福利業務

II. 提供員工勞健保

III. 發放年節獎金

IV. 依照政府規定提撥退休準備金

(2) 健康管理措施

為維護同仁身體健康，公司定期實施健康檢查，除了法規檢查項目，亦提撥經費

將超音波檢查等常見癌篩納入檢查項目，針對檢查結果分析並分級管理，依風險

程度造冊且定期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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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團體保險

除社會保險的基本保障外，公司亦規劃團體保險．提供傷、病之醫療等彌補社會

保險基本保障之不足。

(二)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包括勞工檢查結果違反勞

動基準法事項，應列明處分日期、處分字號、違反法規條文、違反法規內容、處分

內容)，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

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

1. 本公司一向重視勞資關係和諧，故最近一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除下表事項

並無其他因勞資糾紛而遭受重大損失情形。

處分日期 處分字號 違反法規條文 違反法規內容 處分內容

114/01/10 
南市勞安字

第 1140123004 號

勞動基準法

第 24 條

未依規定發給付

延長工時工資

罰鍰新台幣

2 萬元

114/02/07 
府勞檢字

第 1140029826 號

勞動基準法

第 30 條第 6 項

未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

形至分鐘為止

罰鍰新台幣

2 萬元

114/05/02 
府授勞動字

第 1140119859 號

勞動基準法

第 24 條第 2 項

未依規定給付

延長工時工資

罰鍰新台幣

5 萬元

本公司就上表之裁罰事件，針對此作業細節加強權責人員法令之教育訓練，以

防範相關事件再次發生，亦已繳納罰鍰，故上述案件應對本公司財務業務無產生重

大影響。

六、資通安全管理

(一) 敘明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架構、資通安全政策、具體管理方案及投入資通安全管理之

資源：

1.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架構

本公司由專人負責資通安全政策執行及系統資訊規劃，定期進行資訊安全知識宣

導，提升公司整體資安意識。

2.資訊安全政策

為落實資安管理並確保系統與資料的安全性與完整性，本公司已訂定「資訊安全

政策」，範圍包含資訊安全評估、資訊安全組織、人力資源安全、資產管理、存取

控制安全、密碼安全、實體與環境安全、作業安全、通訊安全、系統獲取、開發

與維護之安全、供應者關係管理、資訊安全事件之反應及處理、營運持續運作管

理、適法性等十四項管理事項避免因人為疏失、蓄意或天然災害等因素導致資料

不當使用而對本公司帶來各種可能之風險及危害。

3.具體管理方案及投入資通安全管理之資源

(1)對於使用者權限與資料存取設立規範

新進同仁與職務異動或離職員工皆須經過表單申請審核後變更權限對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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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程式有修改需求者,均需提出申請單據經主管核准後方可執行新任主管或新

進人員須簽定員工保密暨使用合法軟體切結書，與新進人員資訊安全教育訓

練。

(2)所有使用中之電腦均需安裝掃毒軟體並定期更新病毒碼。

(3)系統資料庫自動及手動定期備份並有復原計畫。

(4)伺服器架設防火牆並定期檢查紀錄檔,如有異常立即通報及處理以因應各種網

路攻擊。

本公司將持續加強資通安全管理，以確保所有資訊及系統獲得適當保護。

(二) 列明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重大資通安全事件所遭受之損失、可能影響

及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無此情形。

七、重要契約

契約性質 當事人 契約起迄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銀行貸款 第一銀行 115/01/07-116/01/07 綜合授信額度 -

銀行貸款 華南銀行 115/02/13-116/02/12 綜合授信額度 -

銀行貸款 玉山銀行 114/10/08-115/09/22 綜合授信額度 -

銀行貸款 中信銀行 114/06/25-115/05/31 綜合授信額度

銀行貸款 土地銀行 114/10/01-119/10/01 中期擔保放款 -

銀行貸款 兆豐銀行 114/10/14-115/09/02 綜合授信額度 -

銀行貸款 元大銀行 113/05/23-115/05/22 中期放款 -

銀行貸款 星展銀行 114/12/24-115/12/23 綜合授信額度 -

工程承攬 FST 公司(註) 111/2/15 起配合業主 工程契約 逾期罰款及保固承諾

註：業主尚未驗收無法結案，非屬該公司責任範圍，不適用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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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

一、財務狀況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3 年度 114 年度

增(減)變動

金額 百分比(%)
流 動 資 產 7,874,033 13,109,963 5,235,930 66.50 
不 動 產 、 廠 房 及 設 備 1,692,810 2,120,811 428,001 25.28 
無 形 資 產 16,090 10,251 (5,839) (36.29)
其 他 資 產 170,869 243,565 72,696 42.54 
資 產 總 額 9,753,802 15,484,590 5,730,788 58.75 
流 動 負 債 4,746,623 7,022,182 2,275,559 47.94 
非 流 動 負 債 537,023 436,008 (101,015) (18.81)
負 債 總 額 5,283,646 7,458,190 2,174,544 41.16 
股 本 690,883 766,879 75,996 11.00 
資 本 公 積 971,110 3,132,347 2,161,237 222.55 
保 留 盈 餘 2,797,875 4,096,756 1,298,881 46.42 
其 他 權 益 10,288 30,418 20,130 195.66 
權 益 總 額 4,470,156 8,026,400 3,556,244 79.56 
說明公司最近二年度資產、負債及權益項目發生重大變動(前後期變動達百分之二十以上，

且變動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者)之主要原因及其影響及未來因應計畫。

1.重大變動項目之主要原因及影響

(1) 流動資產、資產總額增加：主係因業務成長增加所致。

(2)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增加：主係因購置台南官田不動產及苗栗頭份土地所致。

(3) 其他資產增加：主要係美國子公司取得使用權資產所致。

(4) 流動負債、負債總額增加：主係因業務成長，致短期借款及應付帳款增加所致。

(5) 資本公積增加：主係因上市辦理現金增資產生之溢價所致。

(6) 保留盈餘及權益總額增加：主係獲利增加所致。

(7) 其他權益增加：主係新加坡及美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所致。

2.影響重大者之未來因應計劃：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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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績效

(一) 最近二年度財務績效分析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3 年度 114 年度

增(減)變動

金額 百分比(%) 
營 業 收 入 10,300,194 16,912,921 6,612,727 64.20 
營 業 成 本 7,951,677 13,089,530 5,137,853 64.61 
營 業 毛 利 2,348,517 3,823,391 1,474,874 62.80 
營 業 費 用 422,437 708,264 285,827 67.66 
營 業 淨 利 1,926,080 3,115,127 1,189,047 61.73 
營 業 外 收 入 及 支 出 43,683 39,738 (3,945) -9.03 
稅 前 淨 利 1,969,763 3,154,865 1,185,102 60.16 
所 得 稅 費 用 457,675 783,340 325,665 71.16 
本 期 淨 利 1,512,088 2,371,525 859,437 56.84 
本 期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1,523,906 2,387,328 863,422 56.66 
最近二年度變動達百分之二十以上，且變動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者，其主要原因說明如

下：

(1) 營業毛利﹑營業淨利﹑稅前淨利﹑本期淨利﹑本期綜合損益總額增加：主要係隨所

承攬多項大型工程進度推進，公司在手訂單增加，推升營收；公司雖毛利率略有變

動，但整體毛利金額隨營收擴大而顯著提升。在費用控制得宜下，公司獲利同步增

加，公司整體獲利相較113年度明顯增加。

(2) 所得稅增加：主係因獲利增加所致。

(二) 預期銷售數量與其依據，對公司未來財務業務之可能影響及因應計畫：

本公司未公開未來財務預測，故不擬揭露預期銷售數量。

三、現金流量

(一) 最近年度(114 年度)現金流量變動之分析說明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 度

項 目
113 年度 114 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比例%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出 ) 1,720,312 2,944,745 1,224,433 71.18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出 ) 233,000 (1,092,560) (1,325,560) (568.91)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出 ) (569,867) 1,740,503 2,310,370 (405.42)
現金流量變動情形分析：

(1)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增加：主係獲利增加所致。

(2)投資活動淨現金流入增加：主係因借款需求致受限制存款增加及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所致。

(3)籌資活動淨現金流入增加：主係上市辦理現金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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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畫：本公司尚無流動性不足之情事，故不適用。

(三) 未來一年(115 年度)現金流動性分析(個體報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期初現金餘額1
預計全年來自營業

活動淨現金流量2

預計全年來自投

資活動及籌資活

動淨現金流量3

現金剩餘

(不足)數額

1+2+3

預計現金不足額

之補救措施

投資計畫 籌資計畫

5,174,406 1,641,811 (3,229,879) 3,586,338 - - 
(1)預計未來一年度現金流量變動情形分析

AA○1 營業活動流入：因預計持續獲利提升使營業活動產生淨現金流入。

○2 投資活動流出：主要係本公司預計購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 籌資活動流出：主要係本公司償還銀行借款、支付現金股利所致。

(2)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及流量性分析：本公司最近年度尚無現金流量不足之虞。

四、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

本公司於 113 年因營運長遠之發展與規劃所需，購置台南官田不動產及苗栗頭份土

地(交易對象均為非關係人)，業經 113 年 11 月 14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並於同日依法發布

重訊及公告，且已依照「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9 條規定針對交易

成本進行合理性評估，並於董事會前洽請並取得誠正海峽兩岸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林金生估價師出具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官田不動產及頭份土地估價金額分別為 382,099
千元及 157,294 千元。

本公司分別於 113 年 11 月 15 日及 113 年 11 月 20 日簽訂官田及頭份之不動產買賣

契約，其最終官田不動產及頭份土地之簽約價格分別為 375,000 千元及 155,020 千元。

本公司台南官田不動產於 113 年 12 月 31 日已支付 112,500 千元，後續於 114 年 1 月

17 日支付尾款 262,500 千元，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簽約總價款 375,000 千元已如數付清

並於 114 年 1 月 21 日完成過戶；苗栗頭份土地於 113 年 12 月 31 日已支付 46,000 千元，

後續雙方因有買賣增補條款特約條款第九項約定，有關『買賣標的被道路占用經雙方協

議該部分以現況點交，賣方不負占用排除責任，由買方自行負責處理』一事，經辦理土

地鑑界後，雙方均以已確認相關估用範圍超過買方簽約前認知，經雙方協議賣方同意折

價 1,300 千元整補償買方，由買方自行負責排除估用並依特約條款第九項約定處理，另

土壤檢測費用賣方需負擔 160 千元，並扣除賣方墊付之埋汙水管費用 53 千元後，經雙方

協議賣方同意共折價 1,407 千元，並於 114 年 1 月 24 日支付尾款 107,613 千元；綜上，

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苗栗頭份土地實際取得總價款為 153,613 千元已全數付清，並於 114
年 2 月 26 日完成過戶。

取得前揭資產之交易價格分別未高於估價結果及與估價結果差距未達 20%，交易價

格尚無重大異常。

另外，本公司為配合客戶於美國設置晶圓廠並因應市場趨勢擴展海外業務，於 113
年 6 月 27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設立持股 100%之子公司美國兆聯，主要負責本公司於美國

之純廢水工程承攬及服務業務，並於同日公告及發布重訊。投資金額為美金 5,000 千元，

並得於董事會決議通過後一年內視實際需求得分批注資。本公司考量業務接單進度與營

運資金需求後，於 113 年 8 月第一次注資美金 1,200 千元，並於 114 年 1 月第二次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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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 3,800 千元。截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對美國兆聯累計投資金額為美金 5,000
千元

綜上所述，本公司重大資本支出主要為營運所需之不動產購置，以及轉投資子公司

等，主係以自有資金或銀行融資支應，對本公司財務業務應無重大影響。

五、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其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改善計畫及未來一年投資計畫：

(一) 轉投資政策

本公司依循主管機關訂定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訂有「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作為本公司進行轉投資事業之依據，以掌握相關業務與財務

狀況。

(二) 最近年度轉投資公司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改善計劃

單位：新臺幣千元

轉投資公司 主要營業項目
114 年度認列

之投資(損)益
獲利或虧損之

主要原因
改善計畫

Mega Union 
Technology Global 
Inc. 

一般投資業務 24,223
營收成長，獲

利改善。
無

Mega Union 
Technology 
Worldwide Inc.

一般投資業務 (1,830) 無重大損益。 無

兆聯技術服務有

限公司
操作營運業務 19,430 營收成長。 無

Mega Union 
Technology Global 
Private Limited

純廢水工程承攬

及服務
490,862 營收成長。 無

上海兆聯環保科

技有限公司

純廢水工程承攬

及服務 23,494
營收成長，獲

利改善。
無

兆聯環保科技

(南京)有限公司

純廢水工程承攬

及服務 (1,803) 無重大損益。 無

MUAQUA 
ENGINEERING 
INC.

純廢水工程承攬

及服務 105,171 營收成長。 無

(三) 未來一年(115 年度)投資計劃：

本公司為配合客戶於美國建置晶圓廠需求並因應市場趨勢，於 115 年 3 月 12 日

董事會決議通過自地委建廠房預算，預計總投資金額不高於新台幣 19.5 億元整，建

置物料倉庫、廠房擴充及辦公室。後續將依營運需求進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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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風險事項之分析評估

(一) 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1. 利率變動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及子公司 113 年度及 114 年度利息支出分別為 11,178 千元及 33,927 千

元，占各年度營業收入比率分別為 0.11%及 0.20%，占各年度稅前淨利比率分別

為 0.57%及 1.08%；113 年度及 114 年度利息收入分別為 28,907 千元及 51,052 千

元，占各年度營業收入比率分別為 0.28%及 0.30%，占各年度稅前淨利比率分別

為 1.47%及 1.62%，故利率波動對本公司及子公司損益之影響尚屬有限。近期利

率隨著物價上漲調升，公司透過提高自有資金比重，降低負債比率，以控制利率

變動對本公司及子公司損益之影響。本公司及子公司基於穩健保守之財務管理

原則，財務人員平時均與往來銀行密切聯繫，隨時掌握利率變化，並定期評估銀

行各項專案存款利率，審視金融市場利率變化對本公司資金之影響，適時調整閒

置資金部位，及隨時依利率變動調整應對措施。

2. 匯率變動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及子公司 113 年度及 114 年度之淨外幣兌換利益分別為 16,107 千元及

16,933 千元，占各年度營業收入比率分別為 0.16%及 0.10%，占各年度稅前淨利

比率分別為0.82%及 0.54%，故匯率波動對本公司及子公司損益之影響尚屬有限。

未來本公司及子公司將透過收付外幣之自然避險為主，擁有外幣資產為輔，然因

外幣收付款存有時間差，短期波動仍將影響報表匯兌損益，然中長期而言，多可

衝抵短期匯率波動對公司損益之影響。本公司及子公司財務人員持續加強匯兌

避險觀念，且與銀行保持密切聯繫，藉以隨時掌握最新匯率資訊，以研判匯率之

未來走向，作為調整外幣部位之參考依據，並採取適當之因應措施，以降低匯率

風險之衝擊。

3. 通貨膨脹情形影響

本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專業之超純水及廢水回收系統規劃設計之工程，工程承

攬報價均先分析各項成本，參考市場最近報價及庫存平均成本，取得訂單時，大

部分長交期設備即刻向供應商下單，以鎖定價格。公司亦將藉由簽訂年度採購合

約，提高常用材料之安全庫存量之方式，減緩價格波動所帶來的影響。當前物價

受通膨因素影響提高，業務報價尚能適時反映現實物價之波動，截至目前尚未因

通貨膨脹而產生立即之重大影響。本公司未來亦將隨時注意原物料市場價格之

波動，並與供應商及客戶保持良好互動關係，預判商品行情走勢，避免因通貨膨

脹而產生對本公司重大之影響。

(二) 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獲

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專注於本業經營，並以財務穩健保守為原則，不從事高風險、高槓桿之交易。

本公司基於營運風險考量，除對於本公司之全資子公司營運資金需求及匯率避險之

考量外，無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

等情事。未來若須進行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或衍生性商品交易等事項，將依本

公司之「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管理程序」、「背書保證作業管理程序」及「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程序」等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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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來研發計畫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1. 未來研發計畫

本公司始終秉持以客戶需求為核心、市場趨勢為導向的研發策略，深度佈局高端

半導體廢水處理與資源化技術。本公司 114 年度在技術創新領域取得重大突破，

共計獲頒 4 項專利，並成功開發 4 項核心新技術與 2 款創新產品。透過持續投

入研發資源，本公司不僅在廢水減廢效能上顯著提升，更精準對接全球環保規範

與半導體先進製程之嚴苛要求。

(1) 核心研發項目與技術優勢

本公司研發佈局聚焦於「數位轉型、極效回收、精準分析」三大維度，現行

關鍵計畫包含：

A. 智慧化水處理預測模型：

建立廢液系統加藥 AI 預測模型，透過數據驅動精準投藥，有效降低藥

劑耗用，優化操作成本並落實減碳。

B. 新世代膜過濾技術 (RO) 與資源回收：

開發高效去除界面活性劑之技術，達成水系統之「超高回收率」，解決半

導體廠區高耗水之痛點。

C. 特殊廢水處理與資源化系統：

針對磷酸(H3PO4)及有機廢水(如 IPA)開發專屬處理與吸附技術，將廢液

轉化為可再生資源，實踐循環經濟。

D. 先進製程特殊吸附材料：

自主研發長效型及具高度選擇性之材料，針對特定金屬離子實現精準吸

附與脫附，強化環境減廢效益。

E. 超純水極微量物質分析：

成立專業分析實驗室，掌握先進製程所需之極微量物質偵測技術，確保

水質監控達到世界級標準。

F. 新興污染物 (PFAS) 治理方案：

領先業界佈局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質處理技術，助力客戶應對國際環境公

約之挑戰。

2. 研發經費投入與競爭優勢

本公司與子公司於 114 年度投入研發費用為新台幣 7,086 萬元。未來將視計畫

進度與市場需求，採穩健擴張原則編列預算。

隨著自主開發專利數量的增加，本公司的技術深度已獲得國際一線客戶之實績驗

證。為維持技術領先地位與核心競爭力，我們將隨業務成長同步提升研發投資比

重，持續透過技術護城河(Technical Moat)驅動獲利增長，為股東創造長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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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從事水資源回收再利用之相關工程，協助客戶透過回收水系統之建置，將廢

水淨化利用物理、化學及生物等方式回收再利用，以達節約水資源及減少廢水排放

之目的，提高水資源循環利用之發展方向亦符合 107 年行政院推動「循環經濟推動

方案」產業政策之產業循環化目標。公司日常營運均遵照國內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並隨時注意國內外政策發展趨勢及法規變動情形，以充分掌握市場環境變化，並蒐

集市場相關資訊提供經營階層參考，以調整公司營運策略。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

印日止，本公司及子公司並未因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而對公司財務業務造

成重大影響之情形。

(五) 科技改變(包括資通安全風險)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及子公司為落實公司內部控制之「資訊循環」，使內部相關部門與維運管理人

員可依循辦法程序之要求作業，每年實施資訊安全內部稽核管理制度，並依照公司

稽核單位排定時程進行內部年度稽核。外部單位則由會計師事務所進行不定期稽核

以確保資訊安全管理的有效性與適用性並能夠落實與執行，進而永續推動資訊安全

之制度以符合相關團體之要求與期盼。

管理範圍: 
A. 設備環境安全管理—系統設備之安置與人員環境進出的保護與管制。

B. 電腦系統安全管理—規範並預防內外部入侵破壞與資料備份的防護。

C. 網路防駭安全管理—網路、防火牆與郵件資料傳送與防毒防駭的安全機制。

D. 系統存取權限控制—規範授權帳號與資料之存取與變更。

E. 持續性安全管理—每年至少審查一次，確實反映資安管理政策、使其能符合公

司業務與資訊安全最新發展現況，以確保管理制度的可行性及有效性，以維持

營運並提供適當服務的能力。

資安事件對企業營運風險損害與應變: 
世界各地不斷出現駭客攻擊事件，對資安威脅的影響越來越廣，如應變處置不當，

可能會從單一的系統事故，擴大演變成整體系統的損害，使企業整體營運帶來直接

衝擊。故即時應變措施相對重要，才能在最短時間把破壞降至最低。因此，為了防

範日新月異的網路攻擊，本公司及子公司在資訊安全方面，除積極建立防禦措施外，

對網路與電腦潛在性的攻擊與威脅做到阻斷、隔離與防護。在另一方面致力落實資

訊安全政策項目並依內控循環的資訊循環來強化應變能力，以達成資訊安全政策衡

量指標，為公司各經營活動提供資訊安全保障。

為確保企業營運與服務能迅速恢復運作，立即對損害系統啟動備援機制與資料復原

來減緩衝擊，復原後應釐清整體事件發生原因再加強改善，避免相同資安事件再發

生。

A. 系統備援/備品:當事故硬體受損害的主機停機，備援/備品立即接手運作。

B. 資料備份:當資料受害毀損時將資料復原。

114 年度及 115 年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執行情形：

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及子公司尚未有因重大資通安全事件而有受

損失或經營影響事件產生，資訊單位為預防資安風險發生，定期檢視用戶帳號、防

火牆、網路流量與防毒阻擋等相關異常行為，來確保無危害資訊安全之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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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自設立以來專注於本業經營，遵守相關法令規定，持續為國內外知名大廠提

供優良純水、廢水回收工程系統建置、管理、施工及服務品質屢獲客戶獎勵。本公

司及子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尚未有因企業形象改變而造成公司營運

危機之情事。惟企業危機之發生可能對企業產生相當大之損害，故本公司及子公司

將持續落實各項公司治理要求，以降低企業風險之發生及對公司之影響。

(七) 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及子公司目前並無進行併購之相關計劃，將來若有相關之併購計劃時，將秉

持審慎態度進行必要之作業，評估併購能否為公司帶來績效，以確保股東之權益。

(八) 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及子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承攬純水、廢水回收系統規劃設計之工程，同時提

供 Polish 樹脂再生、RO 清洗售後服務，鑑於可預期客戶持續建廠，耗材清洗服務

業務亦將同步增加，考量既有廠房空間恐不敷使用，生產線的產能也將有所受限。

為因應營運成長所需，近年來本公司於苗栗、新竹、台中、彰化、嘉義、台南、高

雄、屏東等地區擴大服務產能。透過購置自有廠房，解決據點分散、租賃合約穩定

度低、空間、動線設計不佳等，生產及管理面不利因素。

本公司已於 110 年於台中工業區購置 1,493 坪廠辦及新竹湖口工業區 503 坪之工業

用地，分別於台中廠區規劃 8 條 RO 清洗產線，初期設置 6 條 line，並將原承租大

雅區之工程設備預製廠遷移至台中廠區，已於 114 年度投入生產；新竹廠規劃 1 套

樹脂再生，6 條 RO 清洗產線，初期先設置 3 條 RO 清洗產線，已於 113 年投入生

產；另原台南樹谷廠已設置 5 條 RO 清洗產線，於 115 年新增 3 條 RO 清洗產線投

產，後續調整擴充廠房空間，以利擴充至 10 條 RO 清洗產線。

各廠區依預估客戶未來需求逐步擴充產線，以滿足未來客戶產能擴充。透過自有廠

區以整合各營運據點，同時保留營運發展所需產能擴充之空間，除可增加營運效率

及降低管理成本，另透過廠辦環境之優化，有助於提升員工工作滿意度及向心力。

綜上，本公司擴充廠房對本公司經營管理及營運績效均有助益，且帶來風險尚屬有

限。

(九) 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1. 進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及子公司之進貨因各專案工程採購項目繁多，所搭配之供應商為國內外

信譽良好之廠商，且主要材料及工程下包商，均已配合多年，彼此已建立高度

的信任及良好的合作關係，材料之供貨品質及交期穩定，除少數特殊材料掌握

於少數原廠之中，本公司及子公司亦將持續積極尋找可靠之新供應商，並適度

提高安全庫存，已確保各項材料供貨之穩定性。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

本公司及子公司未有進貨集中之情事。

2. 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及子公司 113 年度及 114 年度銷售予前十大客戶金額占當年度營業收入

淨額分別為 94.90%及 95.56%。
本公司從事高科技廠務純、廢水回收系統工程，工程收入佔總營收約 7-8 成，其

中近 7 成營收與客戶建廠及擴廠活動息息相關。全球半導體產業龍頭大廠 T 公

司近幾年大幅擴大資本支出，113 年度其資本支出約 300 億美元，以持續投入開

發先進製程與先進封裝產能，而 T 公司為了維持其於半導體產業之領先地位，

114 年度之資本支出預估在 380~420 億美元以上。本公司為 T 公司的廠區製程

回收用水系統之主要供應廠商，自 97 年起，參與 T 公司於竹科製程水回收系統

工程、迄今已經於竹科、中科及南科等地，協助業主完成 50 餘座的新建廠工程，

-82-



彼此合作關係密切。除承攬 T 公司之大型工程外，本公司過去在國內共計服務

近 150 家高科技廠商之新建廠案，並持續新增新的客戶。

為分散 T 公司建廠工程案造成銷貨集中的風險，因應措施如下：

(1) 擴大海外市場業務，本公司於新加坡設立子公司新加坡兆聯，用以拓展東南

亞市場，今年更將於美國亞利桑那州設立子公司，期望藉由跨國佈局，降低

單一區域景氣循環之風險，並藉此提升本公司營運規模及競爭力。

(2) 深耕 T 公司之服務類型項目，針對既成廠區之設備更新、維修、耗材更換與

樹脂、RO 之清洗及水務系統人員之代操作及系統運轉所需化學藥品等業務，

以分散新建廠工程案對營收的影響。

(3) 持續拓展新客戶，每年仍有 1-2 家新增客戶之大型建廠案，108 年度 N 公司

桃園龜山廠、109 年度 W 公司高雄廠，110 年度 U 公司新竹廠、P 公司銅鑼

廠、E 公司高雄廠、及 111 年度 TPE 公司麥寮廠及 112 年度 M 公司林口廠、

113 年度澎湖海淡廠、114 年度 V 公司新加玻廠、115 年度 N 公司等大型建

廠案。

(十) 董事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

因應措施：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及子公司董事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

並無因股權大量移轉或更換而對本公司及子公司之營運造成重大影響之情事。

(十一) 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及子公司並未有經營權改變之情事。

(十二) 訴訟或非訟事件：

公司及公司董事、總經理、實質負責人、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及從屬公

司已判決確定或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

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應揭露其系爭事實、標的金額、訴訟開始日期、主

要涉訟當事人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處理情形：

(1)本集團之供應商因建設工程分包合約爭議，於 114 年 4 月向深圳市寶安區

人民法院對本集團子公司提起訴訟。本集團已於 114 年第三季就相關案件

評估並認列損失及負債準備計新台幣 18,318 千元，相關損失帳列於「營業

成本」。該金額占 114 年度合併稅前淨利新台幣 3,154,865 千元之比重約

0.58%，影響尚屬有限，故預期對本公司股東權益及證券價格尚無重大影響。

(十三) 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七、其他重要事項：無。

陸、特別記載事項

一、關係企業相關資料：請參考公開資訊觀測站申報資訊

http://mops.twse.com.tw 單一公司》電子文件下載》關係企業三書表專區

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無。

三、其他必要補充說明：無。

柒、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發生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

三項第二款所定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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